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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人权问题：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死刑和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73 年 5 月 16 日第 1745 (LIV)号决议请秘书长自 1975

年起，每五年一次按期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关于死刑问题的最新分析报告。

经社理事会 1995 年 7 月 28 日第 1995/57 号决议，建议秘书长提交的五年期报告

继续包括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经社理事会这项决议请秘

书长在编写五年期报告时利用所有可得资料，包括最新的犯罪学研究。目前的第

十次五年期报告审查了 2014 至 2018 年间死刑的使用情况及发展趋势，包括保障

措施的执行情况。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745 (LIV)号决议和 1990 年 7 月 24 日第 1990/51

号决议以及经社理事会 2005 年 7 月 22 日第 2005/247 号决定，本报告提交经社

理事会 2020 年实质性会议，还将提交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和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四届常会。 

 关于 2014-2018 年五年期的报告确认了以往报告中记录的大多数国家内废除

和限制使用死刑的趋势。在法律和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数量继续增加。这反映

在受条约义务约束不施行死刑的国家数量有所增加。同时，在该五年期的一些年 

 

 
 

* 因技术原因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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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少数国家实施的处决数量大幅增加。在调查期结束时，情况趋于稳定，2018

年即最后一年记录的处决数量是多年来最低的。 

 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适用于保留死刑的国家。然而，令人关切的是，

仍有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人被判处死刑，以及在未达到“最严重的犯罪”标准的案

件和审判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案件中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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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73 年 5 月 16 日第 1754 (LIV)号决议和 1995

年 7 月 28 日第 1995/57 号决议以及经社理事会 2005 年 7 月 22 日第 2005/247 号

决定编写，是秘书长关于死刑问题的第十次五年期报告。1 报告涵盖 2014-2018

年期间，审查了在使用死刑方面的动态。报告还根据经社理事会 1989 年 5 月 24

日第 1989/64 号决议，介绍了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在同一份

决议中，经社理事会请秘书长在编写五年期报告时利用所有可得资料，包括最新

的犯罪学研究。 

 二. 背景和范围 

2. 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被邀请以详细问卷(“调查问卷”)的方式向本报告提供

资料。2 在本报告中，对各国按截至 2014 年 1 月 1 日的死刑状况进行分类，这样

可以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的五年期间的变化情况，并与使用类似分析方法的

前几份五年期报告的结果进行比较。所使用的类别如下： 

 (a)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对所有罪行一律废除死刑的国家； 

 (b) 对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即对和平时期犯下的所有普通罪行，如刑

法典所载罪行或普通法认定的罪行(如谋杀、强奸和暴力抢劫)，一律废除死刑，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保留死刑，如战时军事罪行或危害国家的罪行，如叛国、恐

怖主义或武装叛乱； 

 (c) 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即死刑仍然合法，仍然可以宣判死刑，

但已有 10 年没有执行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在过去 10 年内执行过死刑、但已通过

正式暂停使用死刑作出国际承诺的国家和地区也被称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

和地区； 

 (d) 在实践中保留死刑的国家，即死刑仍然合法并在过去 10 年内曾执行死

刑的国家。 

3. 虽然本报告涉及调查所涵盖期间，但也注意到 2019 年期间发生的与死刑法

律和实践有关的重大动态，以便使报告的结论尽可能具有时效性。 

 

 

 

__________________ 

 1 概览见 E/2000/3 和 E/2000/3/Corr.1，第 4-8 段。上一份报告见 E/2015/49 和 E/2015/49/Corr.1。 

 2 调查工具和本报告的编制得到了伦敦米德尔塞克斯大学 William Schabas 教授提供的专家协助。 

https://undocs.org/ch/E/2000/3
https://undocs.org/ch/E/2000/3/Corr.1
https://undocs.org/ch/E/2015/49
https://undocs.org/ch/E/2015/49/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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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 60 个国家发回了调查问卷，3 比上次即 2015 年的报告多了 6 个。 

5. 在经社理事会第 1995/57 号决议中，经社理事会请秘书长利用所有可得资料，

包括最新的犯罪学研究，并邀请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具有经社理事会咨商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就死刑问题发表意见。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并根据上述决议，

从其他来源收集了关于使用死刑情况的资料，包括人权理事会要求的关于高级别

小组讨论情况的摘要报告、4 秘书长根据有关决议和决定的要求5 向人权理事会

提交的年度报告6 和向大会提交的报告。7 普遍定期审议过程中编写的文件以及

条约机构和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编写的文件也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以下非政府组

织提交了报告和书面陈述：大赦国际、死刑焦点、玛丽亚·卢斯基金会、国际减

低危害协会和日本律师公会联合会。 

 三. 2014-2018 年死刑状况的变化 

6. 截至 2018年12月底，167个国家被视作在法律上或实践上废除死刑的国家，

30 个国家被归类为保留死刑的国家。相比之下，上一个五年期(2009-2013 年)结

束时有 159 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和 38 个保留死刑的国家。在 2014-2018 年调查期

间，没有一个先前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死刑的国家恢复使用死刑。 

表 1 

2014-2018 年五年调查期期初和期末按类别分列的死刑状况 

 

法律上完全废除 

死刑的国家 

对普通罪行废除 

死刑的国家 

保留死刑的国家—— 

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 

保留死刑 

的国家 

     
2014 年 1 月 1 日

(197 个国家和地区) 

101 7 51 38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97 个国家和地区) 

109 9 49 30 

__________________ 

 3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保加利亚、

中国、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捷克、丹麦、埃及、斯威士兰、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

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

维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北

马其顿、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圣

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新加坡、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土库曼

斯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4 A/HRC/27/26、A/HRC/30/21 和 A/HRC/36/27。 

 5 A/HRC/27/23、A/HRC/30/18、A/HRC/33/20、A/HRC/36/26 和 A/HRC/39/19。 

 6 A/69/288、A/71/332 和 A/73/260。 

 7 大会第 67/176 号决议，第 7 段；第 69/186 号决议，第 8 段；第 71/187 号决议，第 11 段；人

权理事会第 18/117 号决定以及第 22/11 号、第 26/2 号、第 30/5 号和第 36/17 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HRC/27/26
https://undocs.org/ch/A/HRC/30/21
https://undocs.org/ch/A/HRC/36/27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undocs.org/ch/A/HRC/30/18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https://undocs.org/ch/A/HRC/36/26
https://undocs.org/ch/A/HRC/39/19
https://undocs.org/ch/A/69/288
https://undocs.org/ch/A/71/332
https://undocs.org/ch/A/73/260
https://undocs.org/ch/A/RES/67/176
https://undocs.org/ch/A/RES/69/186
https://undocs.org/ch/A/RES/71/187
https://undocs.org/ch/A/HRC/RES/22/11
https://undocs.org/ch/A/HRC/RES/26/2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0/5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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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报告附件提供了按类别和国家分列的死刑状况完整清单。 

 A. 到 2014 年初已对一切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 

8. 在 2014 年年初时，101 个国家已对一切罪行废除了死刑，而 2009 年为 95

个，2004 年为 79 个，1999 年为 70 个。在调查期间，没有一个完全废除死刑的

国家恢复死刑。到 2018 年五年期结束时，已有 109 个国家对一切罪行废除了死

刑。斐济自独立后对普通罪行废除了死刑，2015 年对一切罪行废除了死刑。几个

国家，即贝宁、刚果、几内亚、马达加斯加、蒙古、瑙鲁和苏里南，以前被归类

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但通过颁布立法或司法裁决，已进入法律上废除死刑

的国家类别。有两个国家，即冈比亚和利比里亚，尽管仍然有有效的国内立法允

许死刑，但由于批准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

项任择议定书》8 而被列为法律上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 

9. 在对调查问卷做出答复的国家中，有 40 个国家自认为是法律上废除死刑的国

家。当被问及是否曾试图通过修改立法恢复死刑时，没有一个国家作出肯定回答。 

 B. 到 2014 年初已对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 

10. 在 2014 年年初时，七个国家，即巴西、智利、萨尔瓦多、斐济、以色列、哈

萨克斯坦和秘鲁，已对刑法典或类似立法管辖的普通罪行废除了死刑，但没有对

某些针对国家的特殊罪行(通常是叛国罪)或战时犯下的违反军法典的罪行废除死

刑。在本五年期期间，这些国家都没有记录任何处决行为。 

11. 在调查所涉期间，斐济成为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布基纳法索、乍得和危地

马拉等三个国家颁布了对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立法。在布基纳法索，《刑法典》中

允许死刑的条款已被议会废除，尽管根据《军事司法法典》，死刑仍然是可能的。

布基纳法索的立法草案和新宪法草案规定完全废除死刑。9 在危地马拉，宪法法

院宣布《刑法典》和《禁毒法》中的死刑条款无效，尽管《军法典》规定的死刑

仍然是可能的。在乍得，2017 年通过的新《刑法典》对普通罪行废除了死刑，对

恐怖主义行为保留了死刑。10 乍得政府通知人权理事会，正在审查有关立法，并

支持完全废除死刑。11 布基纳法索和危地马拉被视作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多

年来没有执行过死刑，而乍得在 2015 年针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执行了几次

死刑。 

12. 《<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准许各国在批

准或加入时提出保留，规定“在战时可对在战时犯下最严重军事性罪行被判罪的

人适用死刑”。该《议定书》的 10 个缔约国援引了该条款。萨尔瓦多在 2014

__________________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42 卷，第 14688 号。 

 9 CED/C/BFA/CO/1/Add.1，第 6 段及 A/HRC/39/4，第 76 段。 

 10 A/HRC/WG.6/31/TCD/1，第 11 段和 A/HRC/WG.6/31/TCD/3，第 7-8 段。 

 11 A/HRC/WG.6/31/TCD/1，第 72 段。 

https://undocs.org/ch/CED/C/BFA/CO/1/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39/4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1/TCD/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1/TCD/3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1/TC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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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批准《议定书》时提到该国《宪法》，指出只有在国际战争状态期间才可针

对军事法规定的案件判处死刑。几个国家反对称，该保留与《议定书》第二条

不一致。12 

 C. 2014 年初时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 

13. 在本五年期开始时，即 2014 年 1 月，51 个国家可以被称为事实上废除死刑

的国家。在调查所涉的五年中，七个国家，即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黎巴嫩、

圣基茨和尼维斯、乌干达、津巴布韦和巴勒斯坦国成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

有的是因为 10 年没有执行死刑，有的是因为宣布了正式暂停死刑。在调查所涉

期间结束时被视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 49 个国家中，有 25 个国家已经 25 年或更

长时间没有执行死刑。 

14. 在给人权理事会和条约机构的报告中以及在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有 20 个

至少 10 年没有执行死刑的国家称自己事实上暂停死刑，它们是：阿尔及利亚、13

亚美尼亚、14 巴巴多斯、15 厄立特里亚、16 斯威士兰、17 格林纳达、18 几内亚、19

牙买加、20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21 黎巴嫩、22 马里、23 毛里塔尼亚、24 摩洛

__________________ 

 12 奥 地 利 (C.N.243.2015.TREATIES-IV.12) 、 芬 兰 (C.N.247.2015.TREATIES-IV.12) 、 法 国

(C.N.242.2015.TREATIES-IV.12) 、 德 国 (C.N.221.2015.TREATIES-IV.12) 、 爱 尔 兰

(C.N.246.2015.TREATIES-IV.12) 、 意 大 利 (C.N.240.2015.TREATIES-IV.12) 、 荷 兰

(C.N.241.2015.TREATIES-IV.12) 、 挪 威 (C.N.239.2015.TREATIES-IV.12) 、 波 兰

(C.N.197.2015.TREATIES-IV.12) 、 葡 萄 牙 (C.N.225.2015.TREATIES-IV.12) 、 西 班 牙

(C.N.252.2015.TREATIES-IV.12) 、 瑞 典 (C.N.536.2014.TREATIES-IV.12) 、 瑞 士

(C.N.168.2015.TREATIES-IV.12)和多哥(C.N.706.2016.TREATIES-IV.12)。 

 13 A/HRC/WG.6/27/DZA/1，第 81-82 段。 

 14 A/HRC/29/11/Add.1，第 2 段。 

 15 A/HRC/WG.6/29/BRB/3，第 6 段。 

 16 A/HRC/41/14，第 59 段。 

 17 A/HRC/WG.6/25/SWZ/3，第 36 段。 

 18 A/HRC/WG.6/21/GRD/1，第 29 段。 

 19 A/HRC/WG.6/21/GIN/1，第 114 段和 CAT/C/GIN/CO/1，第 25 段。 

 20 A/HRC/30/15，第 25 段。 

 21 A/HRC/29/7，第 77 段。 

 22 A/HRC/31/5，第 62 段。 

 23 A/HRC/WG.6/29/MLI/1，第 38 段和 A/HRC/38/7，第 10 段。 

 24 A/HRC/31/6，第 55 段。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243.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247.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242.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221.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246.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240.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241.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239.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197.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225.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252.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4/CN.536.2014-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5/CN.168.2015-Eng.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6/CN.706.2016-Eng.pdf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7/DZA/1
https://undocs.org/ch/A/HRC/29/11/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9/BRB/3
https://undocs.org/ch/A/HRC/41/14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5/SWZ/3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1/GRD/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1/GIN/1
https://undocs.org/ch/CAT/C/GIN/CO/1
https://undocs.org/ch/A/HRC/30/15
https://undocs.org/ch/A/HRC/29/7
https://undocs.org/ch/A/HRC/31/5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9/MLI/1
https://undocs.org/ch/A/HRC/38/7
https://undocs.org/ch/A/HR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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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25 缅甸、26 尼日利亚、27 大韩民国、28 圣卢西亚、29 斯里兰卡、30 塔吉克

斯坦31 和赞比亚。32 尼日尔称，尽管该国自 1976 年以来没有执行过死刑，并对

大会关于暂停使用死刑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并没有正式暂停死刑。33 该国称，

它致力于废除死刑，但选择在国际伙伴的协助下就这一问题开展提高认识运动，

直到废除死刑的条件得到满足。34 在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以色列表示，没有正式

暂停死刑，但该国在整个历史上只记录了两次处决，最后一次可以追溯到 1962 年。 

15. 一些国家表示，它们正在争取在法律上废除死刑。例如，中非共和国报告称，

其 2017 年《军事司法法典》没有规定死刑，称这是朝着废除死刑迈出的第一步。35 

2015 年，中非共和国颁布立法，设立特别刑事法院，以起诉国际罪行。相关立法

特别提到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七十七条和大会第 69/186 号决议，规定终身监禁为最高刑罚。36 加纳报告称，

其内阁已于 2014 年批准废除死刑，但需要举行全民公决才能废除死刑，因为这

是一项宪法条款。37 肯尼亚介绍了与肯尼亚全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就

如何提高公众对废除死刑的认识进行的讨论。38 塞拉利昂援引其真相与和解委员

会的建议表示，预计到 2020 年将废除死刑。39 然而，2017 年，政府白皮书拒绝

了宪法审查委员会关于废除死刑的建议。黎巴嫩在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称，国家

人权委员会已经起草了一份承认生命权和废除死刑的计划草案。 

__________________ 

 25 A/HRC/WG.6/27/MAR/1，第 52 段。 

 26 缅甸对调查问卷的答复。 

 27 A/HRC/40/7，第 61 段。 

 28 A/HRC/37/11，第 120 段。 

 29 A/HRC/31/10/Add.1，第 88.13 段。 

 30 A/HRC/WG.6/28/LKA/1，第 49 段和 A/HRC/37/17，第 115 段。 

 31 A/HRC/WG.6/25/TJK/1，第 18 段和 A/HRC/33/11，第 10 段。 

 32 A/HRC/WG.6/28/ZMB/1，第 32 段。 

 33 A/HRC/WG.6/24/NER/3，第 9-11 段。 

 34 A/HRC/32/5，第 30 段。 

 35 A/HRC/WG.6/31/CAF/1，第 30 段。 

 36 中非共和国，关于特别刑事法院的设立、组织和运作的第 15-003 号组织法(2015 年 6 月 3 日)，

第 59 条。 

 37 A/HRC/WG.6/28/GHA/1，第 8 和 35 段和 A/HRC/37/7，第 11 段。《加纳宪法》第 13(1)段规定：

“任何人不得被故意剥夺生命，除非是为执行法院就他被定罪的加纳法律规定的刑事犯罪作出

的判决”。 

 38 A/HRC/WG.6/21/KEN/1，第 56 段。 

 39 A/HRC/WG.6/24/SLE/1，第 7 和 38 段。 

https://undocs.org/ch/A/RES/69/186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7/MAR/1
https://undocs.org/ch/A/HRC/40/7
https://undocs.org/ch/A/HRC/37/11
https://undocs.org/ch/A/HRC/31/10/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8/LKA/1
https://undocs.org/ch/A/HRC/37/17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5/TJK/1
https://undocs.org/ch/A/HRC/33/1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8/ZMB/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4/NER/3
https://undocs.org/ch/A/HRC/32/5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1/CAF/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8/GHA/1
https://undocs.org/ch/A/HRC/37/7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1/KEN/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4/S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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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提瓜和巴布达告知人权理事会，虽然死刑出现在其《刑法典》中，但已经

多年没有执行。该国代表团“表示理解为什么正式采取超越现有状态的一步是重

要的”。40 巴哈马自 2000 年以来没有执行过死刑，它表示，“希望随着时间的

推移，死刑将不再有必要”。41 科摩罗称，该国政府表现出了对废除死刑的“坚

定承诺”，但这“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在一个不熟悉法律与正义的微妙

之处的社会中，立即废除死刑可能会被误解”。42 圭亚那告知人权理事会，它已

经实施了涉及死刑的立法改革，“虽然尚未达到废除死刑的地步，但讨论仍在继

续”。43 莱索托指出，它保留死刑作为一种震慑形式，并补充称，“政府[已经]注

意到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44 马拉维指出，尽管其法律规定了死刑，但自 1994

年以来没有执行过死刑，“需要鼓励全社会讨论这一问题”。45 卡塔尔自 2003 年

以来没有执行过死刑，它表示，有社会和法律原因阻止它在法律上废除死刑。46 大

韩民国指出，废除问题得到了“全面和仔细的审议”。47 多米尼克对大会的决议

投了赞成票，但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他们仍然认为死刑是必要的。48 

17. 一些被视作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颁布了扩大死刑范围的立法，这表明，尽

管没有执行处决，但死刑可能不会走向废除。49 尽管马尔代夫自 1952 年以来事

实上暂停死刑，但该国关于实施死刑的立法于 2014 年生效。50 这项立法甚至适

用于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51 随后，该国政府承诺继续暂停死刑，并在大会支

持关于暂停死刑的决议。52 巴布亚新几内亚自 1954 年以来没有执行过死刑。2013

年，该国将应判处死刑的犯罪范围扩大到与巫术有关的杀戮、严重强奸和暴力抢

劫，并宣布打算开始执行死刑。53 该立法还扩大了执行死刑的手段，包括注射处

死、绞刑、电刑处决、行刑队和窒息处决。54 它向人权理事会表示，事实上的暂

__________________ 

 40 A/HRC/33/13，第 37 段。 

 41 A/HRC/38/9，第 85 段。 

 42 A/HRC/WG.6/32/COM/1，第 52 和 55 段。 

 43 A/HRC/29/16，第 99 段。 

 44 A/HRC/29/9，第 28 段。 

 45 A/HRC/30/5，第 54 段。 

 46 A/HRC/42/15，第 82 段。 

 47 A/HRC/WG.6/28/KOR/1，第 19 段。 

 48 A/HRC/WG.6/33/DMA/2，第 17 段。 

 49 A/HRC/WG.6/27/DZA/3，第 18 段，A/HRC/WG.6/33/BRN/3，第 11 段和 A/HRC/39/15，第 116 段。 

 50 A/HRC/WG.6/22/MDV/1，第 59 段。 

 51 A/HRC/27/23，第 20 段。 

 52 CAT/C/MDV/CO/1，第 6(f)段。 

 53 A/HRC/WG.6/25/PNG/3，第 17 段和 A/HRC/WG.6/25/PNG/2，第 26-27 段。 

 54 A/HRC/27/23，第 19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33/13
https://undocs.org/ch/A/HRC/38/9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2/COM/1
https://undocs.org/ch/A/HRC/29/16
https://undocs.org/ch/A/HRC/29/9
https://undocs.org/ch/A/HRC/30/5
https://undocs.org/ch/A/HRC/42/15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8/KOR/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3/DMA/2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7/DZA/3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3/BRN/3
https://undocs.org/ch/A/HRC/39/15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2/MDV/1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undocs.org/ch/CAT/C/MDV/CO/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5/PNG/3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5/PNG/2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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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是“一个敏感的问题”。55 尽管如此，在调查所涉期间没有执行死刑。2017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法院下令无限期暂缓对当时在死囚牢房的 12 名男子执行死

刑，并成立一个赦免委员会来审查赦免申请。自 1993 年以来没有执行过死刑的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表示，难以支持暂停死刑。56 文莱达鲁萨兰国通过了一部

新的刑法典，对许多罪行规定死刑，并引入石刑作为强奸、通奸、鸡奸和婚外性

关系的特定处决方法。57 喀麦隆、乍得、圭亚那和突尼斯颁布法律，规定对一些

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罪行判处死刑。58 埃塞俄比亚提出了一项关于贩运人口和

偷运移民的新法律，其中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包括在受害者严重受伤或死亡的情

况下判处死刑。阿曼修订了打击毒品和麻醉品的法律，对范围更广的与毒品有关

的罪行实行死刑。59 2018 年，毛里塔尼亚颁布了对叛教和亵渎神明的强制性死

刑。60 

18. 在 1985 年的第三次五年期报告中引入了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类别，指已

经有 10 年没有判处死刑，或者国家已经正式承诺暂停执行死刑。几十年来，符

合这一标准的国家数量大幅增加。一些国家多年来一直是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

而另一些国家则着手通过废除死刑的立法，并加入法律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行列。

在几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在量刑判决中仍然宣判死刑，但从未执行。例如，

比利时在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回顾称，该国 1996 年才废除死刑，但在之前有很

长一段时间事实上已经废除死刑。 

19. 与上一个五年期一样，在 2014-2018 年五年期期间，没有任何事实上废除死

刑的国家恢复执行死刑。 

 D. 2014 年初时保留死刑且执行死刑的国家 

20. 2014 年 1 月，在本五年期开始时，有 38 个国家在过去 10 年间执行了死刑，

而且未承诺停止执行。在调查所涉期间，这一数字下降到 30。而在上一个五年期，

这一数字由 47 下降到 38。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保留死刑国家的数量从 1994

年的 94 个减少到 2018 年的 30 个。 

21. 在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中，除三个国家外，所有国家都在调查所涉期间执行

了死刑。然而，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表示，它们正在考虑在法律上完全废除死刑。

阿富汗向人权理事会报告说，阿富汗总统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已被判死刑者

__________________ 

 55 A/HRC/33/10，第 45 段。 

 56 A/HRC/33/5，第 46 段。 

 57 A/HRC/27/23，第 18 段。 

 58 A/HRC/33/20，第 16 段。 

 59 同上，第 17 段。 

 60 经修订的《毛里塔尼亚刑法典》，第 306 条。 

https://undocs.org/ch/A/HRC/33/10
https://undocs.org/ch/A/HRC/33/5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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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该委员会已建议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61 在宣布暂停死刑后，马来西亚

内阁于 2018 年 10 月宣布将废除死刑，但随后表示这仅适用于强制性死刑。 

22. 在美利坚合众国内部，一些州采取措施废除死刑。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裁定该州

的死刑判决法令违宪，因此废除了死刑。62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也宣布死刑违宪。63 

在美国 29 个允许死刑的州中，至少 12 个州在 10 年或更长时间内没有执行过死

刑。在本五年期，加利福尼亚州64 和宾夕法尼亚州65 宣布暂停死刑。亚拉巴马州

废除了今后关于死刑判决的司法否决权；本来，即使陪审团建议处以终身监禁，

法官凭借司法否决权，仍可判处死刑。66 佛罗里达州取消了陪审团在意见不一的

情况下建议判处死刑的可能性。67 

23. 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表示，它们已减少了可处以死刑的罪行数量。在对调查问

卷的答复中，中国报告说，根据 2015 年 11 月 1 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取

消了 9 个罪名的死刑。68 越南也报告说，2015 年修订了《刑法典》，对 8 项罪行取

消了死刑。69 由于对禁毒法作了修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的死刑数量大幅下

降。2017 年 10 月，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了毒品贩运法修正法案；该法案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生效。法律作了修正后，以前会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某些毒品

罪，现在减刑为最高判处 30 年徒刑。对持有毒品犯罪判处死刑的数量门槛也大

幅提高。随后司法机构受命审查已因涉毒犯罪被判死刑的案件。70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称，在实践当中，处决只适用于贩毒团伙头目、武装走私或利用儿童和智障

人士者走私大量毒品的情形。71 阿富汗 2017 年通过的新《刑法典》显著减少了

适用死刑的罪行数目。72 也门报告说，它正在“根据全国全面对话成果文件考虑

是否可能对规定死刑的法律条文进行审查。根据新的宪法草案，死刑应限于须按

__________________ 

 61 A/HRC/WG.6/32/AFG/1，第 14 段。 

 62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Rauf 诉特拉华州，案件编号 145 A.3d 430(2016)，2016 年 8 月 2 日。 

 63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华盛顿州诉 Gregory，案件编号 427 P.3d 621(Wash. 2018)，2018 年 12 月

22 日。 

 64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办公室，“加文·纽瑟姆州长下令加州暂停死刑”，2019 年 3 月 13 日。 

 65 大赦国际，2016 年死刑判决和处决，索引编号 ACT 50/5740/20 (April 2017)，第 13 页。 

 66 美国，亚拉巴马州，参议院第 16 号法案，第 2017-131 号法，2017 年 4 月 11 日。 

 67 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院第 280 号法案(2017 年 3 月 13 日)，佛罗里达州法律，第 2017-1 章。 

 68 A/HRC/WG.6/31/CHN/1，第 37 段，以及 CAT/C/CHN/CO/5，第 49 段。 

 69 CCPR/C/VNM/3，第 67㈠段。 

 70 A/HRC/37/24，第 10 段，以及 A/HRC/39/19，第 8 段。 

 71 A/HRC/WG.6/34/IRN/1，第 85 段。 

 72 CAT/C/AFG/CO/2/Add.1，第 18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2/AFG/1
https://scholar.google.at/scholar_case?case=7342093898693571373&q=Rauf+v.+State&hl=en&as_sdt=2006&as_vis=1
https://scholar.google.at/scholar_case?case=8854659891232700142&q=state+v.+gregory&hl=en&as_sdt=2006&as_vis=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1/CHN/1
https://undocs.org/ch/CAT/C/CHN/CO/5
https://undocs.org/ch/CCPR/C/VNM/3
https://undocs.org/ch/A/HRC/37/24
https://undocs.org/ch/A/HRC/39/19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4/IRN/1
https://undocs.org/ch/CAT/C/AFG/CO/2/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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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法规定的刑罚加以惩处的极端案件，而对于这些刑罚，有着重大而复杂

的限制和条件。”73 

24. 另一方面，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几年不使用死刑后执行了死刑。比如，在

2010 年开始事实上暂停死刑后，巴林于 2017 年执行了三次死刑。74 在白沙瓦一

所学校遭到恐怖主义袭击后，自 2008 年起暂停死刑的巴基斯坦于 2014 年恢复执

行死刑。75 泰国在表示正准备立法废除死刑之后，76 于 2018 年执行了一次死刑，

从而结束了近 10 年的事实上暂停。博茨瓦纳和尼日利亚于 2016 年执行了死刑，

这是自 2013 年以来的第一次。77 

25. 几个保留死刑的国家颁布立法，扩大了死刑范围。巴基斯坦通过了 2015 年《宪

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和 2015 年《巴基斯坦军队法(修正案)》，允许设立新的军事

法庭，并赋予其将涉嫌恐怖主义有关犯罪的平民判处死刑的权力。78 伊拉克内阁

批准了对《刑事诉讼法》的拟议修正案，其中规定，如果总统在 30 天内对最终死

刑判决不予以批准、赦免、宽大处理或减刑，司法部长即有权批准执行死刑，从

而加快执行死刑。79 在尼日利亚，巴耶尔萨、埃多和德尔塔州通过了将绑架定为

死罪的法律。80 孟加拉国于 2016 年通过《海岸警卫队法》，将兵变定为死罪。81 

印度扩大了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清单，将性侵儿童包括在内，82 并立法将劫机定为

死罪。83 2018 年 1 月通过的埃及《刑法典》修正案规定，对涉及袭击或强奸的绑

架儿童罪判处死刑。84 新加坡将某些核恐怖主义行为定为死罪。85 2014 年，阿

__________________ 

 73 A/HRC/WG.6/32/YEM/1，第 73 段。 

 74 CAT/C/BHR/CO/2-3，第 12 段。 

 75 A/HRC/WG.6/28/PAK/2，第 23 段。 

 76 A/HRC/27/23，第 9 段。 

 77 A/HRC/39/19，第 15 段。 

 78 A/HRC/33/20，第 16 段。 

 79 同上，第 15 段。 

 80 A/HRC/27/23，第 17 段。 

 81 A/HRC/33/20，第 17 段。 

 82 印度，《保护儿童免受性犯罪(修正案)法》，2012 年，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以及《刑法(修正

案)》，2018 年。 

 83 印度，《反劫机法》，2016 年，第 4(a)段。 

 84 A/HRC/39/19，第 14 段。 

 85 新加坡，2017 年《恐怖主义(制止滥用放射性物质)法》，第 21/2017 号法案，第 6 节，第 2(a)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2/YEM/1
https://undocs.org/ch/CAT/C/BHR/CO/2-3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8/PAK/2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undocs.org/ch/A/HRC/39/19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https://wcd.nic.in/sites/default/files/Protection%20of%20Children%20From%20Sexual%20Offences%20%28Amendment%29%20Act%2C%202019.pdf
https://www.civilaviation.gov.in/sites/default/files/Anti-hijacking%20Act%2C%202016.pdf
https://undocs.org/ch/A/HRC/39/19
https://www.parliament.gov.sg/docs/default-source/Bills-Introduced/terrorism-(suppression-of-misuse-of-radioactive-material)-bill-21-2017.pdf


E/2020/53  

 

V.20-02201 14/57 

 

拉伯联合酋长国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对非暴力犯罪(包括加入恐怖主义组织)适

用死刑。86 

 E. 死刑的执行 

26. 2014-2018 年期间，32 个会员国87 和巴勒斯坦国执行了死刑。其中，有 14 个

会员国各执行了 20 多次死刑。88 表 2 显示了本五年期每一年按国家分列的处决

次数。其中一些数据基于非官方来源，主要是大赦国际的报告和“拯救该隐”组

织的报告，因为许多保留死刑的国家不提供官方数据，也不对调查问卷作出答复。

这些数据不包括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执行死刑数量的估计；这

三个国家的官方统计数据不详。89 

27. 应当指出，早在 1989 年通过第 89/64 号决议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敦促各

会员国就每一类准许判处死刑的罪行，公布(如有可能每年公布)使用死刑的情况，

包括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实际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正在服刑的死刑犯人数、上诉

后被撤销或获减刑的死刑判决数量以及获得宽大处理的案例数量，并列入资料说

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了国家法律。 

28. 人权理事会在其第 30/5 号决议中强调，在死刑的使用方面缺乏透明度，这对

被判处死刑者以及其他受影响者的人权产生直接影响。理事会呼吁尚未废除死刑

的国家提供按照性别、年龄和其他适用标准统计的死刑使用情况的相关资料，特

别是判处死刑人数、死囚人数和已处决人数、经上诉被撤销或减刑或已获大赦或

赦免的死刑判决数量，这能有助于展开可能的知情而透明的国内和国际辩论，包

括关于国家在使用死刑问题上所担负义务的辩论。 

29. 在本五年期执行的死刑总数(不包括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

为 4,736 次，平均每年约 947 次。相比之下，上一个五年期(不包括这三个国家)

执行了 3,743 次死刑，平均每年约为 749 次。在约半数保留死刑的国家，执行死

刑的次数有所增加。在任何一年中执行死刑的国家约有 20 个，这一数字在过去

15 年间一直相当稳定。90 然而，在本五年期的最后一年，即 2018 年，只有 16 个

__________________ 

 8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14 年 8 月 20 日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 2014 年第 7 号联邦法，以及

缓刑组织提交的材料(2017 年 6 月)。 

 87 阿富汗、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中国(包括中国台湾省)、博茨瓦纳、乍得、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埃及、赤道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日本、

约旦、科威特、马来西亚、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索马里、南苏

丹、苏丹、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也门。 

 88 巴林、白俄罗斯、博茨瓦纳、赤道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马来西亚、阿曼、巴勒

斯坦国、索马里、南苏丹、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89 2018 年 11 月，越南政府破例向国会提供部分信息，其中显示，全年共处决 85 人，宣判的死刑

数量比 2017 年多 122 起。 

 90 大赦国际，《2018 年死刑和处决》(伦敦，2019 年)，第 9 页。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0/5
https://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98658/117474/F399649256/LNME-FED-LAW-7-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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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执行了死刑，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低数字。此外，2018 年执行的死刑的绝对数

下降到 527 次，这是至少 15 年来的最低数字。 

表 2 

2014-2018 年各国处决犯人的情况 

国家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4-2018 年

处决总数 

2009-2013 年

处决总数 

        
阿富汗 6 1 6 5 3 21+ 18+ 

巴林 3 0 0 3 0 6 0 

孟加拉国 0 4 10 6 0 20+ 15+ 

白俄罗斯 3+ 0 4+ 2+ 0 9+ 7+ 

博茨瓦纳 0 0 1 0 2 3 5 

乍得 0 10 0 0 0 10 0 

埃及 15 22+ 44+ 35+ 43+ 157+ 10+ 

赤道几内亚 9 0 0 0 0 9 4 

印度 0 1 0 0 0 1 2 

印度尼西亚 0 14 4 0 0 18 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89+ 977+ 567+ 507+ 253+ 2 593+ 2 305+ 

伊拉克 61+ 26+ 83+ 125+ 52+ 347 488+ 

日本 3 3 3 4 15 28 24 

约旦 0 2 0 15 0 17 0 

科威特 0 0 0 7 0 7 5 

马来西亚 2+ 0+ 9 4+ 0 15 4+ 

尼日利亚 0 0 3 0 0 3 0 

阿曼 0 2 0 0 0 2 0 

巴基斯坦 7 326 87+ 60+ 14+ 494 1 

巴勒斯坦国 a 2+ 0 3 6 0 11+ 17 

沙特阿拉伯 90+ 158+ 154+ 146+ 79+ 627+ 347+ 

新加坡 2 4 4 8 13 31 1 

索马里 b 14+ 25+ 14+ 24+ 13+ 90 17+ 

南苏丹 0 5+ + 4 7+ 16+ 14+ 

苏丹 23+ 3 2 0 2+ 30 62+ 

泰国 0 0 0 0 1 1 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 1 0 1 0 3 2 

美国 35 28 20 23 25 131 223 

也门 22+ 8+ 0 2. 4+ 36+ 165+ 

 共计 587 1 618 1 018 987 526 4 736 3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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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大赦国际报告中使用加号表示所算出的数字为最低值。 

 a  哈马斯还在加沙地带执行了下列未经巴勒斯坦国总统核准的死刑：2014 年，2+；2015 年，

0；2016 年，3；2017 年，6；2018 年，0；2014-2018 年期间执行死刑的总数为 11+，2009-

2013 年期间为 17。 

 b  这一数字包括邦特兰和索马里兰报告的执行死刑数量。 

30. 虽然中国(中国台湾省除外，在那里，2014 年执行了 5 起死刑，2015 年 6 起，

2016 年 1 起，2017 年 0 起，2018 年 1 起，2014-2018 年期间共执行了 13 起，

2009-2013 年共 18 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的数据不详，但第八次

五年期报告列出这三个国家 2009-2013 年期间执行死刑的总数如下：中国：8,59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22；越南：21。 

31. 如以往五年期报告所指出的，只看原始数字，可能会受误导，因为此种数字

不考虑总人口的差异。因此，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的报告载有表

格，其中既列出各国执行死刑的总数，也列出有关期间内有 20 人或更多人被执

行死刑的国家和地区的每百万人口比例。2014-2018 年期间的这些数据已经汇编，

与前四个五年期的数据一起列入表 3。 

32. 在 1994-1998 年报告所列的已处决 20 人或更多人的 29 个国家中，有 10 个

国家在 2014-2018 年期间仍属于该类别。91 这些年来出现在名单上、但 2014 年

至 2018 年期间没有记录到 20 起死刑执行的 17 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实际上已

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或者几乎放弃了死刑的使用。1994-1998 年的数据

包括以下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100 起处决)、哈萨克斯坦(148 起)、吉尔吉斯斯

坦(70 起)、大韩民国(57 起)、俄罗斯联邦(161 起)、卢旺达(23 起)、塞拉利昂(71

起)、土库曼斯坦(373 起)、乌克兰(389 起)和津巴布韦(22 起)，这些国家现在均在

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被认为是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在其他国家中，有五个国家执

行死刑的数量大幅下降：白俄罗斯，从 1994-1998 年期间的 168 起减少到 2014-

2018 年期间的 9 起；92 约旦，从 55 起减少到 17 起；尼日利亚，从 248 起减少

到 3 起；新加坡，从 242 起减少到 31 起；美国，从 274 起减少到 131 起。中国

台湾省执行的死刑也从 121 起降至 13 起。 

表 3 

截至 2018 年底仍保留死刑且据报告在 1994-1998 年、1999-2003 年、2004-2008

年、2009-2013 年或 2014-2018 年期间至少有 20 人被执行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以及

每百万人口的估计年均比例(中位数) 

__________________ 

 91 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除外，因为这些国家 2014-2018 年期间执行死刑的数据

不详。 

 92 关于白俄罗斯死刑情况的全面审查，见人权和法治总局发布的关于白俄罗斯死刑问题的资料文

件，即 CM/Inf(2014)11、CM/Inf(2016)32、CM/Inf(2017)9、CM/Inf(2018)8 和 CM/Inf(2018)23 号

文件。另见 A/HRC/29/43，第 68-75 段；A/HRC/32/48，第 98-103 段；A/HRC/35/40，第 98-106

段和 A/HRC/41/52，第 19-23 段。 

https://search.coe.int/cm/Pages/result_details.aspx?ObjectID=09000016805c6183
https://rm.coe.int/09000016806c018f
https://rm.coe.int/0900001680703123
https://rm.coe.int/090000168079c838
https://search.coe.int/cm/Pages/result_details.aspx?ObjectID=09000016808d7db7
https://undocs.org/ch/A/HRC/29/43
https://undocs.org/ch/A/HRC/32/48
https://undocs.org/ch/A/HRC/35/40
https://undocs.org/ch/A/HRC/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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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1994-1998 年

执行的死刑 

每百万 

人口比例 

1999-2003 年

执行的死刑 

每百万 

人口比例 

2004–2008 年

执行的死刑 

每百万 

人口比例 

2009–2013 年

执行的死刑 

每百万 

人口比例 

2014–2018 年

执行的死刑 

每百万 

人口比例 

           
阿富汗 34 0.36 78 0.56 33+ 0.16 18+ 0.14 21+ 0.11 

孟加拉国 .. .. .. .. 29 0.04 15+ 0.02 20+ 0.024 

白俄罗斯 168 3.2 37–52 0.74–1.04 14+ 0.29 7+ 0.15 9+ 0.19 

中国 12 338 2.01 6 687 1.04 8 188 1.22 8 590 1.26 .. .. 

中国台湾

省 

121 1.13 67 0.59 6 0.05 18 0.15 13 0.1 

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

共和国 

.. .. .. .. 194+ 1.62 222+ 1.78 .. .. 

埃及 132 0.43 350 1.3 9 0.02 10+ 0.02 157+ 0.31 

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 

505 1.59 604+ 1.83 1 187 3.29 1511+ 3.88 2 593+ 6.25 

伊拉克 .. .. .. .. 135 0.92 487 2.7 347 1.78 

日本 24 0.04 13 0.02 31 0.05 24 0.04 28 0.04 

约旦 55 2.12 52+ 2.08 19+ 0.62 0 0 17 0.34 

科威特 .. .. .. .. 28 1.93 5 0.31 7 0.33 

利比亚 31 1.17   23 0.73 22+ 0.7 0 0 

尼日利亚 248 0.41 4 0.006 0 0 4 0.004 3 0.002 

巴基斯坦 34 0.05 48+ 0.07 323 0.39 1 0.001 494 0.45 

沙特阿拉

伯 

465 4.65 403+ 3.66 423 3.34 336+ 2.24 627+ 3.69 

新加坡 242 13.83 138 6.9 22 1.26 1 0.03 31 1.07 

索马里 a .. .. .. .. 17+ 0.22 55+ 0.73 90+ 1.17 

苏丹 5 0.03 53+ 1.17 83 0.42 62+ 3.36 30 0.14 

泰国 4 0.04 33 0.29 0 0 2 0.01 1 0.002 

土库曼斯

坦 

373 14.92 0 0 0 0 0 0 0 0 

美国 274 0.2 385 0.27 251 0.16 223 0.14 131 0.08 

越南 145 0.38 128+ 0.32 167 0.38 21+ 0.04 .. .. 

也门 88 1.1 144+ 1.51 71 0.61 165+  1.27 36+ 0.24 

注：两个点(..)表示以前的报告中没有提供该国数据或当前数据不详。 

  大赦国际的报告中使用加号表示所算出的数字是最低值。 

 a 这一数字包括邦特兰和“索马里兰”报告的执行死刑数量。 

表 4 

2014-2018 年期间执行死刑 20 次或 20 次以上的国家，按每百万人口的估计年均

比例(中位数)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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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比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6.25 

沙特阿拉伯 3.69 

伊拉克 1.78 

索马里 1.17 

新加坡 1.07 

巴基斯坦 0.45 

埃及 0.31 

孟加拉国 0.24 

也门 0.24 

苏丹 0.14 

阿富汗 0.11 

美国 0.08 

日本 0.04 

注：该表不包括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因为这些国家的数据不详。 

 四. 国际事态发展 

 A. 大会 

33. 大会在其 2007 年 12 月通过的第 62/149 号决议中吁请暂停死刑。该决议以 104

票赞成、54 票反对、29 票弃权获得通过。此后，大会每隔一届常会都通过一项类

似决议，且多数票逐渐增加，包括调查期间(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通过的三

项决议。93 秘书长应大会要求定期向大会提交关于这些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94 

34. 大会在其 2014 年 12 月通过的第 69/186 号决议中，促请所有国家提供有助

于展开知情而透明的国内和国际辩论、包括关于国家在使用死刑问题上所担负义

务的辩论的相关资料。 

35. 大会在 2016 年 12 月通过的第 71/187 号决议中，促请各国尊重外国国民在

被提起诉讼时获得关于领事协助信息的权利。先前投弃权票的六个国家，即几内

亚、马拉维、纳米比亚、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和斯威士兰，对该决议投了赞成

票。先前反对该决议的津巴布韦以弃权形式修改了立场。另一方面，赤道几内亚、

尼日尔、菲律宾和塞舌尔从支持决议改为弃权，布隆迪和南苏丹从支持转为反对。

先前投弃权票的马尔代夫也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 

__________________ 

 93 大会第 63/168(106 票赞成、46 票反对、34 票弃权)、65/206(109-41-35)、67/176(111-41-34)、

69/186(117-37-34)、71/187(117-40-31)和 73/175(121-35-32)号决议。 

 94 A/69/288、A/71/332 和 A/73/260。 

https://undocs.org/ch/A/RES/62/149
https://undocs.org/ch/A/RES/69/186
https://undocs.org/ch/A/RES/71/187
https://undocs.org/ch/A/RES/63/168
https://undocs.org/ch/A/RES/65/206
https://undocs.org/ch/A/RES/67/176
https://undocs.org/ch/A/RES/69/186
https://undocs.org/ch/A/RES/71/187
https://undocs.org/ch/A/RES/73/175
https://undocs.org/ch/A/69/288
https://undocs.org/ch/A/71/332
https://undocs.org/ch/A/7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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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 2018 年 12 月通过的大会第 73/175 号决议，多米尼克、利比亚和马来

西亚首次投了赞成票。安提瓜和巴布达、圭亚那和南苏丹的立场从反对转为弃权。

先前不支持第 71/187 号决议的五个国家，即赤道几内亚、冈比亚、毛里求斯、尼

日尔和卢旺达，对暂停死刑的呼吁投了赞成票。另一方面，瑙鲁投了反对票，刚

果和几内亚投了弃权票。巴林和津巴布韦从弃权改为反对。95 

37. 在大会双年度决议通过后，反对这些决议的国家发表了划清立场的声明。这

些国家宣明，希望将以下内容记录在案：他们一贯反对违反国际法现行规定、暂

停使用死刑或废除死刑的任何企图。他们在声明中强调国际法允许死刑，并质疑

将这一问题视为人权问题而不是属于国家主权权力范围内的刑事司法政策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95 巴基斯坦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在表决后宣布它本打算投反对票。 

https://undocs.org/ch/A/RES/73/175
https://undocs.org/ch/A/RES/7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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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96 2015 年 12 月发表的声明由 27 个国家签署，97 2017 年 9 月发表的声

明由 32 个国家签署。98 为便于比较，上一个五年期内，签署类似声明的国家数

目分别为 2009 年 53 个、2011 年 53 个和 2013 年 47 个。99 

 B. 人权理事会 

38. 秘书长自 2007 年以来一直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关于死刑问题的年度报告。100 

理事会在 2011 年通过的第 18/117 号决定中请秘书长继续提交五年一度报告的年

度补编。理事会在本五年期内收到了年度报告。2014 年的年度报告按照理事会第

22/11 号决议的要求，列入了关于被判处死刑或被处决者的子女的人权问题的信

息。101 2015 年发表的报告按照理事会第 26/2 号决议，探讨了判处和适用死刑对

各种人权的享有情况可能造成的后果，包括对人的尊严、生命权、不受酷刑和其

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平等和

不受歧视的权利的享有情况可能造成的后果。该报告还探讨了被判处死刑或被处

决者的子女及其他与被判刑者有关联的个人在享有人权方面所受到的影响，以及

在判处和适用死刑方面缺乏透明度所造成的后果。102 2016 年的报告介绍了法律

和实践方面的动态以及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进展情况，特别关注对

儿童和社会心理或智力残疾者使用死刑的问题。该报告还介绍了被判处死刑或被

处决者的子女的人权情况。103 

39. 人权理事会第 30/5 号决议请秘书长在 2017 年补编中专门说明判处和适用死

刑各个阶段对死刑犯及其他受影响者享有人权的影响，特别关注平等和不受歧视

的权利。该报告主要依靠各国、国际、区域和政府间机构、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提供的资料，同时借鉴了关于适用死刑与平等和不受歧视权利之间联系的

专家组会议的成果。该报告特别关注以下问题，即死刑的使用对贫困或经济弱势

个人、外国国民以及行使宗教或信仰权利和表达自由权的个人的影响尤为严重。

__________________ 

 96 A/69/993 和 A/71/1047。 

 97 安提瓜和巴布达、孟加拉国、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埃及、埃塞俄比亚、圭亚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科威特、利比亚、马来西

亚、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津巴布韦。 

 98 安提瓜和巴布达、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乍得、中国、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科威

特、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和

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津巴布韦。 

 99 分别见 A/63/716、A/65/779 和 A/67/841。 

 100 人权委员会第 2005/59 号决议。 

 101 A/HRC/27/23，第 65-71 段。 

 102 A/HRC/30/18。 

 103 A/HRC/33/20。 

https://undocs.org/ch/A/HRC/RES/22/11
https://undocs.org/ch/A/HRC/RES/26/2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0/5
https://undocs.org/ch/A/69/993
https://undocs.org/ch/A/71/1047
https://undocs.org/ch/A/63/716
https://undocs.org/ch/A/65/779
https://undocs.org/ch/A/67/841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undocs.org/ch/A/HRC/30/18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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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还探讨了对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歧视性使用死刑、基于性别或性取向歧视

性使用死刑以及对智力残疾者使用死刑的情况。104 

40. 2018 年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介绍了法律和实践方面的最新动态，并概

述了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与以往的报告一样，该报告介绍了被判处死刑或被处

决者的子女的人权情况。105 

 C.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4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继续依照其促进和保护所有人

享有和充分实现所有人权这一任务规定，倡导和推动废除死刑。人权高专办 2014-

2017 年管理计划的一个具体战略重点是增加废除死刑的国家数目，和(或)使仍使

用死刑的国家在废除死刑之前更好遵守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人权高专办 2018-

2021 年期间的优先事项包括致力于进行战略宣传和加强伙伴关系，以促进废除死

刑，并在废除死刑之前促进暂停死刑和进一步遵守国际人权法。 

42. 在人权高专办的支持下，在世界不同地区举办了几次有关死刑问题的国际会

议、对话和专家会议。人权高专办出版了题为“废除死刑：论点、趋势和观点”

的重要研究报告以及题为“死刑与受害者”的书籍，提供了广泛的视角。 

 D. 区域组织 

 1. 欧洲联盟 

43. 欧洲联盟所有 28 个成员国(现为 27 个)均已废除死刑。在全球废除死刑是欧

盟的一项重要外交政策目标。欧洲联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8 年至 2016 年，

欧洲民主与人权工具向世界各地支持反对死刑斗争的各类项目拨款超过 2,200 万

欧元，成为这类活动的最大捐助方。自 1998 年以来，欧洲联盟理事会的工作一

直遵循关于死刑问题的准则，该准则定期更新，最近一次更新是在 2013 年。该

准则涉及在与第三国的对话和磋商中提出死刑问题、干预个案法律程序、鼓励批

准相关国际文书、协助民间社会努力废除死刑、支持旨在加强死刑诉讼中获得公

平和公正审判权的法律举措。该准则促请欧洲联盟在可能的情况下倡导暂停死刑，

或促进对死刑使用的限制和对最低标准的尊重。 

44. 欧洲联盟立法禁止可用于死刑的货物贸易，如注射处死时使用的巴比妥酸盐

制剂的贸易。由阿根廷、欧洲联盟、蒙古发起的无酷刑贸易联盟成立于 2017 年 9

月，旨在终止用于死刑的货物运输。 

__________________ 

 104 A/HRC/36/26。 

 105 A/HRC/39/19。 

https://undocs.org/ch/A/HRC/36/26
https://undocs.org/ch/A/HRC/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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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欧洲议会一再表示反对死刑，最近一次是在 2018 年 12 月通过的一项决议

中。106 在 2015 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欧洲议会谴责使用死刑镇压反对派或以宗

教信仰、同性恋或通奸为由使用死刑的做法。欧洲议会还重申，死刑既无法遏制

贩毒，也无法防止个人成为药物滥用的受害者。107 

 2. 欧洲委员会 

46. 欧洲委员会各机构，包括议会大会、部长理事会和欧洲人权法院，都采取了

针对死刑的举措。虽然委员会的 47 个成员国均废除了死刑，但个人可能被从欧

洲转移至实行死刑的国家，从而引发问题，与委员会有联系的非欧洲国家的法律

和实践也可能引发问题。108 在 2018 年作出的决定中，部长理事会对日本和美国

这两个欧洲委员会观察员国继续执行死刑深表遗憾。109 

47. 继欧洲人权法院早些时候作出裁决，确认其立场，即在确实存在死刑风险的

情况下向一国引渡、驱逐或递解出境的做法违反《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及

其第 6 号和第 13 号议定书，部长理事会坚持认为应采取不懈努力，确保人员在

“引渡”操作后不会被判处或执行死刑。110 

48. 议会大会通过了关于限制用于执行死刑的货物贸易的建议。111 

 3. 非洲联盟 

49. 非洲大陆废除死刑问题会议在 2014 年 7 月通过的《科托努宣言》中促请仍

然实行死刑的非洲国家考虑废除死刑。会议回顾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以往呼

吁暂停死刑的决议。112 会议指出，数个非洲联盟成员国发生的变化表明了赞成

废除死刑的总趋势，并促请非洲联盟成员国通过《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关于非

洲废除死刑的附加议定书》。2015 年 5 月，委员会第五十六届常会通过了该附加

议定书的案文。本五年期内，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在各类声明中表示反对使

用死刑，宣称这一做法违反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四条，该条禁止任意

__________________ 

 106 欧洲议会 2018 年 12 月 12 日关于 2017 年世界人权和民主问题年度报告及欧洲联盟关于这一

问题的政策的决议(2018/2098 (INI))，第 29 段。 

 107 欧洲议会 2015 年 10 月 8 日关于死刑的决议(2015/2879(RSP))(《欧洲联盟公报》，C 349/41，

2017 年 10 月 17 日)。 

 108 有关欧洲委员会政策和活动的全面概况，见《欧洲委员会有关死刑的政策：挑战和政策选择》

(SG/Inf(2017)16)。  

 109 废除死刑(CM/Del/Dec(2018)1327/4.1)。 

 110 Al Nashiri 等人诉波兰(第 28761/11 号诉案)H46-17 号决定(CM/Del/Dec(2017)1294/H46-17)。另

见 Al Nashiri 等人诉波兰(第 28761/11 号诉案)H46-17 号说明(CM/Notes/1294/H46-17)；Al Nashiri

等人诉波兰(第 28761/11 号诉案)H46-21 号说明(CM/Notes/1259/H46-21)。 

 111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关于加强禁止用于酷刑和死刑的货物贸易国际条例的第 2123(2018)号建

议。另见有关同一主题的报告(第 14454 号文件)。 

 112 敦促各国考虑暂停死刑的决议(ACHPR/Res.42(XXVI)99)；敦促各国遵守暂停死刑规定的决议

(ACHPR/Res.136 (XXXXIIII)08)。 

https://wcd.nic.in/sites/default/files/Protection%20of%20Children%20From%20Sexual%20Offences%20%28Amendment%29%20Act%2C%202019.pdf
https://search.coe.int/cm/Pages/result_details.aspx?ObjectID=09000016807026b7
https://search.coe.int/cm/Pages/result_details.aspx?ObjectId=09000016808e3614
https://search.coe.int/cm/Pages/result_details.aspx?ObjectId=090000168074a190
https://rm.coe.int/1680739dc6
https://search.coe.int/cm/Pages/result_details.aspx?ObjectId=090000168064e6d9
https://assembly.coe.int/nw/xml/XRef/Xref-XML2HTML-en.asp?fileid=24497&lang=en
https://assembly.coe.int/nw/xml/XRef/Xref-XML2HTML-en.asp?fileid=24497&lang=en
https://assembly.coe.int/nw/xml/XRef/Xref-XML2HTML-en.asp?fileid=24292&lang=en
http://hrlibrary.umn.edu/africa/resolutions/rec47.html
https://www.achpr.org/sessions/resolutions?id=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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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生命权。113 2015 年，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生命权的第 3 号一般性意见，其中

指出：《宪章》的任何条款均不承认死刑，即使是在有限情形下实行的死刑；绝大

多数非洲国家现已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国际法要求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采

取步骤废除死刑，以保障生命权和尊严权及其他权利，如免受酷刑和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114 

 E. 国际条约义务 

50. 截至 2014 年初，《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

任择议定书》拥有 78 个缔约国。115 该《议定书》于 1989 年通过，自 1991 年起

生效，其中规定，在该《议定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

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八个国家在本五年期内

批准或加入了该《议定书》：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加蓬、冈比亚、马达加

斯加、波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哥。安哥拉和巴勒斯坦国于 2019 年批准了该

《议定书》。《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 1 款允许提出保留，即在战时可以对在战时

犯下最严重的军事性罪行被判罪的人适用死刑。上述国家无一提出这项保留。在

人权理事会开展普遍定期审议期间，下列国家接受了关于批准《议定书》的建议：

安哥拉、116 布隆迪、117 柬埔寨、118 中非共和国、119 刚果、120 科特迪瓦、121 赤

道几内亚、122 马绍尔群岛、123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124 缅甸、125 瑙鲁、126 塞拉

利昂127 和塔吉克斯坦。128 亚美尼亚在答复调查问卷时表示，打算成为《议定书》

__________________ 

 113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关于处决 Mohammad Bakri Mohammad Haroun 及其他五人的新

闻稿”，2015 年 5 月 21 日。 

 114 关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四条(生命权)的第 3 号一般性意见，第 22 段。 

 11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42 卷，第 14688 号。 

 116 A/HRC/WG.6/20/AGO/1，第 27 段。安哥拉于 2019 年 10 月 2 日批准了《议定书》。 

 117 A/HRC/38/10/Add.1，第 7 段。 

 118 A/HRC/41/17/Add.1，第 2 段。 

 119 A/HRC/25/11，第 104.2-104.11 段；A/HRC/40/12/Add.1，第 20-21 段。 

 120 A/HRC/40/16/Add.1，第 7 段。 

 121 A/HRC/42/6，第 140.9 段。 

 122 A/HRC/42/13，第 122.4-122.16 段。 

 123 A/HRC/30/13/Add.1，第 1 段。 

 124 A/HRC/31/4/Add.1，第 2-3 段。 

 125 A/HRC/31/13/Add.1，第 7 段。 

 126 A/HRC/31/7/Add.1，第 1 段。 

 127 A/HRC/32/16/Add.1，第 11 段。 

 128 A/HRC/33/11/Add.1，第 118.8 段。 

https://www.achpr.org/pressrelease/detail?id=169
https://www.achpr.org/pressrelease/detail?id=169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0/AGO/1
https://undocs.org/ch/A/HRC/38/10/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41/17/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25/11
https://undocs.org/ch/A/HRC/40/12/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40/16/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42/6
https://undocs.org/ch/A/HRC/42/13
https://undocs.org/ch/A/HRC/30/13/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31/4/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31/13/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31/7/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32/16/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33/1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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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苏里南表示支持关于批准《议定书》的建议，129 瓦努阿图表示注意到这

些建议。130 帕劳表示，将“努力就《议定书》的批准问题进行磋商”，但无论如

何，这取决于该国是否批准《公约》本身。131 

5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生命权的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中宣布，已废

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不得恢复死刑。因此，该委员

会认为，即使《公约》缔约国尚未批准或加入《第二项任择议定书》，只要该国本

无或现已废除死刑，依照国际法，《公约》将成为一份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的废除

死刑的条约。以下国家将属于这一类别：巴西、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

乍得、科特迪瓦、斐济、冈比亚、危地马拉、几内亚、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秘

鲁、俄罗斯联邦、萨摩亚、塞内加尔、苏里南和瓦努阿图。调查期间，在四个废

除死刑的国家有恢复死刑的动作。这四个国家，即匈牙利、蒙古、菲律宾和土耳

其，都是《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按照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任何恢复死刑的做法

都将违反《公约》。此外，匈牙利、菲律宾和土耳其还是《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的

缔约国。在这方面，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在 2017 年 3 月 27 日致身为《国际公约》

和《议定书》缔约国的菲律宾的信中提及《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并表示，

《公约》缔约国，凡通过修订国内法、成为《议定书》缔约国或通过另一项规定

废除死刑义务的国际文书而业已废除死刑的，不得恢复死刑。委员会第 36 号一

般性意见指出，与《公约》一样，《议定书》不包含终止条款，缔约国不能退出《议

定书》，故得出结论认为，废除死刑在法律上不可撤销。132 

52. 《第二项任择议定书》只能由身为《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

的国家批准或加入。不丹、库克群岛、罗马教廷、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瑙鲁、纽埃、帕劳九国已废除死刑，但都不是《国际公约》的缔

约国。其中一些国家表示，由于资源限制，现阶段无法考虑加入或批准《公约》。

瑙鲁和帕劳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公约》。《议定书》第七条第 1 款允许已签署但尚

未批准《公约》的国家签署《议定书》。不妨鼓励这类国家批准《公约》和《议定

书》。 

53. 《国际公约》的若干缔约国在事实而非法律上废除了死刑。尚未完全废除死

刑的国家可批准或加入《第二项任择议定书》，前提是暂停死刑，并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废除死刑。至少有四个《议定书》缔约国，即贝宁、冈比亚、利比里亚和蒙

古，在批准时尚未废除国内法中的死刑。贝宁和蒙古随后于 2016 年废除死刑。 

54. 在有 47 个国家参加的欧洲委员会区域人权系统内，有两项议定书涉及死刑

问题。这两项议定书修订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2 条，该条涉及将死刑作为保护

__________________ 

 129 A/HRC/33/4/Add.1，第 4 段。 

 130 A/HRC/41/10，第 91.1 段。 

 131 A/HRC/32/11/Add.1，第 3 段。 

 132 CCPR/C/GC/36，第 34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33/4/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41/10
https://undocs.org/ch/A/HRC/32/11/Add.1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E/2020/53 

 

25/57 V.20-02201 

 

生命权的例外问题。在调查所涉期间的第一年即 2014 年，欧洲委员会所有成员

国(俄罗斯联邦除外)都批准了 1983 年通过的《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废除

死刑问题的第 6 号议定书》，其目的是禁止和平时期判处死刑。截至 2018 年底，

这一情况保持不变。2002 年通过的《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在所有情况下

废除死刑的第 13 号议定书》在调查所涉期间开始时已获得 43 个国家批准。波兰

于 2014 年批准了该议定书。亚美尼亚已签署该议定书，但尚未批准。阿塞拜疆

和俄罗斯联邦既没有签署也没有批准。 

55.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议定书》现有 13 个缔约国。在本五年期间，

没有新的国家签署、批准或加入该议定书。《美洲人权公约》第 4 条第 3 款明确

规定，已废除死刑的国家不得恢复死刑。因此，在批准或加入《美洲人权公约》

时已废除死刑的国家有义务不恢复死刑。《美洲人权公约》有七个缔约国废除了

死刑，但没有批准或加入任何废除死刑议定书：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和秘鲁。 

56. 目前共有 107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一项与废除死刑有关的国际条约。 

表 5 

受有关死刑的国际法律义务约束的国家，按文书和加入、批准或签署日期分列 

国家 

《旨在废除死刑的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二项

任择议定书》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

由公约关于废除死刑

问题的第 6 号 

议定书》 

《人权与基本自由公

约关于在所有情况下

废除死刑的第 13 号 

议定书》 

加入《美洲人权公

约》的废除死刑国家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

废除死刑的议定书》 

      阿尔巴尼亚 2007 年 10 月 17 日 2000 年 10 月 1 日 2007 年 6 月 1 日     

安道尔 2006 年 9 月 22 日 1996 年 2 月 1 日 2003 年 7 月 1 日     

安哥拉 2013 年 9 月 24 日 a         

阿根廷 2008 年 9 月 2 日     1984 年 8 月 14 日 2008 年 6 月 18 日 

亚美尼亚   2003 年 10 月 1 日 2006 年 5 月 19 日 a     

澳大利亚 1990 年 10 月 2 日         

奥地利 1993 年 3 月 2 日 1985 年 3 月 1 日 2004 年 5 月 1 日     

阿塞拜疆 1999 年 1 月 22 日 2002 年 5 月 1 日       

比利时 1998 年 12 月 8 日 1999 年 1 月 1 日 2003 年 10 月 1 日     

贝宁 2012 年 7 月 5 日     1979 年 6 月 20 日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2013 年 7 月 12 日     1979 年 6 月 20 日   

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 

2001 年 3 月 16 日 2002 年 8 月 1 日 2003 年 11 月 1 日     

巴西       1992 年 9 月 7 日 1996 年 7 月 31 日 

保加利亚 1999 年 8 月 10 日 1999 年 10 月 1 日 2003 年 7 月 1 日     

佛得角 2000 年 5 月 19 日         

加拿大 2005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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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旨在废除死刑的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二项

任择议定书》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

由公约关于废除死刑

问题的第 6 号 

议定书》 

《人权与基本自由公

约关于在所有情况下

废除死刑的第 13 号 

议定书》 

加入《美洲人权公

约》的废除死刑国家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

废除死刑的议定书》 

      智利 2008 年 9 月 26 日     1990 年 10 月 8 日 2008 年 4 月 8 日 

哥伦比亚 1997 年 8 月 5 日     1973 年 5 月 28 日   

哥斯达黎加 1998 年 6 月 5 日     1970 年 2 月 3 日 1998 年 3 月 30 日 

克罗地亚 1995 年 10 月 12 日 1997 年 12 月 1 日 2003 年 7 月 1 日     

塞浦路斯 1999 年 9 月 10 日 2000 年 2 月 1 日 2003 年 7 月 1 日     

捷克 2004 年 6 月 15 日 1993 年 1 月 1 日 2004 年 11 月 1 日     

丹麦 1994 年 2 月 24 日 1985 年 3 月 1 日 2003 年 7 月 1 日     

吉布提 2002 年 11 月 5 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78 年 1 月 21 日 2011 年 12 月 19 日 

厄瓜多尔 1993 年 2 月 23 日     1977 年 8 月 12 日 1998 年 5 月 2 日 

萨尔瓦多 2014 年 4 月 8 日     1978 年 6 月 20 日   

爱沙尼亚 2004 年 1 月 30 日 1998 年 5 月 1 日 2004 年 6 月 1 日     

芬兰 1991 年 4 月 4 日 1990 年 6 月 1 日 2005 年 3 月 1 日     

法国 2007 年 10 月 2 日 1986 年 3 月 1 日 2008 年 2 月 1 日     

加蓬 2014 年 4 月 2 日 2000 年 5 月 1 日 2003 年 9 月 1 日     

格鲁吉亚 1999 年 3 月 22 日 2000 年 5 月 1 日 2003 年 9 月 1 日     

德国 1992 年 8 月 18 日 1989 年 8 月 1 日 2005 年 2 月 1 日     

希腊 1997 年 5 月 5 日 1998 年 10 月 1 日 2005 年 6 月 1 日     

危地马拉       1978 年 4 月 27 日   

几内亚比绍 2000 年 9 月 12 日 a         

海地       1977 年 9 月 14 日   

洪都拉斯 2008 年 4 月 1 日     1977 年 5 月 9 日 2011 年 9 月 14 日 

匈牙利 1994 年 2 月 24 日 1992 年 12 月 1 日 2003 年 11 月 1 日     

冰岛 1993 年 4 月 2 日 1987 年 6 月 1 日 2005 年 3 月 1 日     

爱尔兰 1993 年 6 月 18 日 1994 年 7 月 1 日 2003 年 7 月 1 日     

意大利 1995 年 2 月 14 日 199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7 月 1 日     

吉尔吉斯斯坦 2010 年 12 月 6 日 199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7 月 1 日     

拉脱维亚 2013 年 4 月 19 日 1999 年 6 月 1 日 2012 年 1 月 26 日     

利比里亚 2005 年 9 月 16 日         

列支敦士登 1998 年 12 月 10 日 1990 年 12 月 1 日 2003 年 7 月 1 日     

立陶宛 2002 年 3 月 27 日 1999 年 8 月 1 日 2004 年 5 月 1 日     

卢森堡 1992 年 2 月 12 日 1985 年 3 月 1 日 2006 年 7 月 1 日     

马达加斯加 2012 年 9 月 24 日 a         

马耳他 1994 年 12 月 29 日 1991 年 4 月 1 日 2003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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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旨在废除死刑的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二项

任择议定书》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

由公约关于废除死刑

问题的第 6 号 

议定书》 

《人权与基本自由公

约关于在所有情况下

废除死刑的第 13 号 

议定书》 

加入《美洲人权公

约》的废除死刑国家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

废除死刑的议定书》 

      墨西哥 2007 年 9 月 26 日     1981 年 2 月 3 日 2007 年 6 月 28 日 

摩纳哥 2000 年 3 月 28 日 2005 年 12 月 1 日 2006 年 3 月 6 日     

蒙古 2012 年 3 月 13 日         

黑山 2006 年 10 月 23 日 2006 年 6 月 6 日 2006 年 6 月 1 日     

莫桑比克 1993 年 7 月 21 日         

纳米比亚 1994 年 11 月 28 日         

尼泊尔 1998 年 3 月 4 日         

荷兰 1991 年 3 月 26 日 1986 年 5 月 1 日 2006 年 6 月 1 日     

新西兰 1990 年 2 月 22 日         

尼加拉瓜 2009 年 2 月 25 日     1979 年 9 月 25 日 1999 年 3 月 24 日 

北马其顿 1995 年 1 月 26 日 1997 年 5 月 1 日 2004 年 11 月 1 日     

挪威 1991 年 9 月 5 日 1988 年 11 月 1 日 2005 年 12 月 1 日     

巴拿马 1993 年 1 月 21 日     1978 年 8 月 5 日 1991 年 6 月 27 日 

巴拉圭 2003 年 8 月 18 日     1989 年 8 月 18 日 2000 年 10 月 31 日 

秘鲁       1978 年 12 月 7 日   

菲律宾 2007 年 11 月 20 日         

波兰 2014 年 4 月 25 日 2000 年 11 月 1 日 2014 年 5 月 23 日     

葡萄牙 1990 年 10 月 17 日 1986 年 11 月 1 日 2004 年 2 月 1 日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06 年 9 月 20 日 1997 年 10 月 1 日 2007 年 2 月 1 日     

罗马尼亚 1991 年 2 月 27 日 2004 年 7 月 1 日 2003 年 8 月 1 日     

卢旺达 2008 年 12 月 15 日         

俄罗斯联邦   1997 年 4 月 16 日 a       

圣马力诺 2004 年 8 月 17 日 1989 年 4 月 1 日 2003 年 8 月 1 日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2000 年 9 月 6 日 a         

塞尔维亚 2001 年 9 月 6 日 2004 年 4 月 1 日 2004 年 7 月 1 日     

塞舌尔 1994 年 12 月 15 日         

斯洛伐克 1999 年 6 月 22 日 1993 年 1 月 1 日 2005 年 12 月 1 日     

斯洛文尼亚 1994 年 3 月 10 日 1994 年 7 月 1 日 2004 年 4 月 1 日     

南非 2002 年 8 月 28 日         

西班牙 1991 年 4 月 11 日 1985 年 3 月 1 日 2002 年 5 月 3 日     

瑞典 1990 年 5 月 11 日 1985 年 3 月 1 日 2003 年 8 月 1 日     

瑞士 1994 年 6 月 16 日 1987 年 11 月 1 日 2003 年 7 月 1 日     

东帝汶 2003 年 9 月 18 日         

土耳其 2006 年 3 月 2 日 2003 年 12 月 1 日 2006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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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旨在废除死刑的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二项

任择议定书》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

由公约关于废除死刑

问题的第 6 号 

议定书》 

《人权与基本自由公

约关于在所有情况下

废除死刑的第 13 号 

议定书》 

加入《美洲人权公

约》的废除死刑国家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

废除死刑的议定书》 

      土库曼斯坦 2000 年 1 月 11 日         

乌克兰 2007 年 7 月 25 日 2000 年 5 月 1 日 2003 年 7 月 1 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1999 年 12 月 10 日 1999 年 6 月 1 日 2004 年 2 月 1 日     

乌拉圭 1993 年 1 月 21 日     1985 年 3 月 26 日 1994 年 8 月 2 日 

乌兹别克斯坦 2008 年 12 月 23 日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 

1993 年 2 月 22 日     1977 年 6 月 23 日 1992 年 8 月 24 日 

 a 签署。 

 F. 世界会议 

57. 第六届世界反对死刑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奥斯陆举行。自

2001 年以来，世界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由“共同反对死刑”组织举办，并得到

了一些国家政府的财政支持。第六届会议是与世界反对死刑联盟合作举行的，并

得到了挪威、澳大利亚和法国政府的赞助。 

 五. 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58. 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是供仍在实施死刑的国家适用的一系列最低标

准。保障措施反映并发展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规定的死刑

准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 年在其第 1984/50 号决议中通过了这些保障措施，

并在 5 年后在其第 1989/64 号决议中对这些保障措施进行了更新。理事会在其第

1996/15 号决议中呼吁尚未废除死刑的会员国有效适用这些保障措施，大会则在

其第 69/186、71/187 和 73/175 号决议中呼吁各国尊重这些保障措施，人权理事会

在其第 7/29、26/2、30/5 和 36/17 号决议中重申了这些保障措施。 

 A. 第一项保障措施：“最严重的犯罪” 

59. 第一项保障措施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犯罪可判处

死刑，但应理解为死刑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具有致命后果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故

意犯罪。”该准则源自《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其中规

定，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必须将死刑的使用限制在“最严重的罪行”。在提到第

一项保障措施时，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最严重的

罪行”一词必须狭义理解，仅限于涉及故意杀人的极其严重罪行。 

 1. 强制性死刑 

https://undocs.org/ch/A/RES/69/186
https://undocs.org/ch/A/RES/71/187
https://undocs.org/ch/A/RES/73/175
https://undocs.org/ch/A/HRC/RES/26/2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0/5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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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强制规定死刑而不给国内法院自由裁量权，使其不能

就是否将该罪行定为应判处死刑的罪行以及是否在罪犯的具体情况下判处死刑

的问题酌情处置，这种情况属于任意性质。133 在 2014 年通过的一项决定中，人

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在没有考虑到被告个人情况或具体犯罪情节的任何可能性的

情况下判处死刑，这样的法律构成侵犯生命权。134 

61. 在本五年期内，孟加拉国135 和肯尼亚136 的国内法院宣布强制性死刑与保护

生命权不符。安提瓜和巴布达和马拉维的法院已着手更改根据强制性量刑立法判

处的死刑，将死刑减刑为刑期不等的监禁。137 

 2. 不应适用死刑的罪行 

62.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谋杀未遂、腐败及其他经济和政治犯罪、武装抢劫、

海盗行为、绑架、毒品和性犯罪等不直接和故意导致死亡的罪行虽性质严重，但

在《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的框架内决不能作为判处死刑的依

据。138 同样，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有限度地参与或共犯即便最严重的罪行，例

如为谋杀提供实际手段，也不能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139 在其关于死刑问题的

第 2005/59 号决议中，人权委员会呼吁仍保留死刑的国家确保“最严重的罪行”

的概念不超出具有致命或极其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并确保不对金融犯罪、宗教

实践或良心表达以及成年人之间的自愿性关系等非暴力行为判处死刑，或作出强

制性死刑判决。《欧洲联盟关于死刑问题的准则》指出，不得对金融犯罪、宗教实

践或良心表达等非暴力行为判处死刑。 

__________________ 

 133 CCPR/C/GC/36，第 37 段。 

 134 见第 2177/2012 号来文，Johnson 诉加纳(CCPR/C/110/D/2177/2012)，2014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

意见，第 7.3 段。 

 135 孟加拉国，孟加拉国法律援助和服务信托等方诉孟加拉国等方，2015 年 5 月 5 日判决。见

Andrew Nowak，“孟加拉国废除强制性死刑：关于孟加拉国法律援助和服务信托诉孟加拉国

案的评论”，《牛津大学英联邦法学报》，第 15 卷，第 2 号(2016 年 6 月)，第 277-285 页。 

 136 肯尼亚，Muruatetu 诉肯尼亚共和国，2015 年第 5 号申诉，2017 年 12 月 14 日。见 Jacquelene 

Mwangi，“Francis Karioko Muruatetu 诉共和国案”，《美国国际法学报》，第 112 卷，第 4 号

(2018 年 10 月)，第 707-713 页。 

 137 A/HRC/39/19，第 28 段。 

 138 CCPR/C/GC/36，第 35 段。 

 139 同上。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https://undocs.org/ch/CCPR/C/110/D/2177/201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729342.2016.1191766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729342.2016.1191766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article/francis-karioko-muruatetu-v-republic/15EB8BC2641CA70D0632AD0B22007AC5
https://undocs.org/ch/A/HRC/39/19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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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某些情况下，对行为本身进行定罪是与平等权和隐私权以及表达和信仰自

由等人权规范和标准相抵触的，例如通奸、140 同性恋、141 鸡奸、142 背教143 和

亵渎神明。144 

64. 一些国家的法律对腐败和其他经济犯罪、145 间谍活动、146 资助恐怖主

义、147 人口贩运、148 食品掺假149 和故意阻碍葬礼150 有死刑的规定。一些国家

在提交给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条约机构的报告中以及在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表

示，死刑适用于此类罪行，但没有提供是否实际判处死刑的信息。例如，越南表

示，死刑可适用于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和腐败行为。151 在其关于泰国第二次定期

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人权事务委员会再次表示关切的是，该国国内法对与腐败、

贿赂和毒品有关的罪行处以死刑，而这些罪行并未达到《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所述“最严重的罪行”的门槛。152 在巴基斯坦，死刑可适

用于“最严重的罪行”以外的贩毒和亵渎神明等其他罪行。153 

65. 令人关切的是，巴林、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通过了新

的反恐怖主义立法或修订了现行法律，其中规定处以死刑的“恐怖主义”活动

过于宽泛或界定含糊。154 在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伊拉克、索马里、苏丹可能还有其他国家，进行了与恐怖主义行为有关

的处决。155 此外，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埃及、黎巴嫩、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在

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案件中判处数百人死刑，尽管没有执行。156 人权事务委员会建

__________________ 

 140 CCPR/C/SDN/CO/5，第 29 段。 

 141 CCPR/C/GC/36，第 36 段。 

 142 CCPR/C/SDN/CO/5，第 29 段。 

 143 CCPR/C/GC/36，第 36 段。 

 144 CCPR/C/PAK/CO/1，第 17 段。 

 145 CCPR/C/SDN/CO/3，第 19 段。 

 146 CCPR/C/SDN/CO/5，第 29 段。 

 147 CCPR/C/BGD/CO/1，第 10 段。 

 148 CCPR/C/SDN/CO/5，第 29 段。 

 149 CCPR/C/BGD/CO/1，第 23 段。 

 150 CCPR/C/BHR/CO/1，第 31 段。 

 151 CCPR/C/VNM/3，第 67 段。 

 152 CCPR/C/THA/CO/2，第 17 段。 

 153 CCPR/C/PAK/CO/1，第 17 段。 

 154 A/HRC/27/23，第 39 段。 

 155 同上，第 38 段。 

 156 同上。 

https://undocs.org/ch/CCPR/C/SDN/CO/5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https://undocs.org/ch/CCPR/C/SDN/CO/5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https://undocs.org/ch/CCPR/C/PAK/CO/1
https://undocs.org/ch/CCPR/C/SDN/CO/3
https://undocs.org/ch/CCPR/C/SDN/CO/5
https://undocs.org/ch/CCPR/C/BGD/CO/1
https://undocs.org/ch/CCPR/C/SDN/CO/5
https://undocs.org/ch/CCPR/C/BGD/CO/1
https://undocs.org/ch/CCPR/C/BHR/CO/1
https://undocs.org/ch/CCPR/C/VNM/3
https://undocs.org/ch/CCPR/C/THA/CO/2
https://undocs.org/ch/CCPR/C/PAK/CO/1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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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孟加拉国确保不对资助恐怖主义等不构成“最严重罪行”的罪行判处死刑。157 

2016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谴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据称与恐怖主义有关

的罪行进行大规模处决，指出在这些案件中适用的刑事指控过于宽泛和模糊，加

上蔑视被告所享有的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的权利，从而导致严重的不公正。158 法

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伊拉克的《反恐怖主义法》

过于宽泛，必须判处死刑的罪行清单中所列行为的严重程度低于根据国际规范判

处死刑所需的最严重罪行门槛。159 

66. 在本报告所述五年期内，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科威

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越南在内的一些国家对涉毒犯罪判处或执行死刑。160 国际

减低危害协会在为本报告提交的资料中说，35 个国家的立法规定可对涉毒犯罪判

处死刑，其中 12 个国家对某些罪行规定强制性死刑。据估计，截至 2017 年，全

世界约有 30%的死刑是对涉毒犯罪执行的，但由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修改了立法，

这一数字正在下降。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 2014 年 2 月举行的第 109 届会议上讨

论了对涉毒犯罪判处死刑的问题。随后，在 2014 年 3 月致所有会员国的普通照

会中，麻管局鼓励仍对涉毒犯罪处以死刑的国家废除这一处罚。161 此外，麻管局

提醒菲律宾政府，有关公约承诺采取人道和平衡的办法，要求缔约方特别关注并

采取一切确实可行的措施，预防药物滥用，及早使受影响者得到鉴别、治疗、教

育、善后护理、改造并重新参与社会生活。162 

 B. 第二项保障措施：不溯及既往 

67. 第二项保障措施规定：“只有犯罪时法律明文规定应判死刑的罪行可判处死

刑，但应理解为，如果在犯罪之后法律规定可以轻判，该罪犯应予轻判。”这是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第二款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

第一款所载更一般性原则的具体表述。《公约》第六条第二款也禁止追溯判处死

刑，该款提及“犯罪时有效……的法律”。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36 号一般性意

见中说，如果在犯罪时法律没有对其规定死刑，则决不得判处死刑；判处死刑也

不能依据定义模糊的刑法条款，这些条款是否对被定罪者适用取决于主观或自由

裁量的考虑，而是否适用这些考虑是不可合理预见的。另一方面，委员会说，轻

罚优先原则使被定罪者可以得到在犯罪后通过的较轻刑罚，并补充说，对所有

__________________ 

 157 CCPR/C/BGD/CO/1，第 10 段。 

 158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扎伊德痛惜伊朗的大规模处决”，2016 年 8月 5 日。 

 159 A/HRC/38/44/Add.1，第 47 段。 

 160 A/HRC/33/20，第 24 段。 

 161 A/HRC/27/23，第 31 段。 

 16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谴责菲律宾境内针对涉毒犯罪和吸毒嫌疑人员的暴力行为”，

2017 年 8 月 18 日。 

https://undocs.org/ch/CCPR/C/BGD/CO/1
https://www.ecoi.net/en/document/1010202.html
https://undocs.org/ch/A/HRC/38/44/Add.1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www.incb.org/incb/en/news/press-releases/2017/press_release_201708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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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或被定死罪者追溯适用废除死刑也是因为一旦死刑被废除，就不再有理由

必须适用死刑。163 

68. 未收到任何资料表明，如果规定死刑的法律在犯罪前尚未生效，任何答复的

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律允许追溯适用死刑。几个对问卷作出答复的国家表示，

不存在追溯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在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埃及、伊拉克、日本和

科威特确认，如果在可处死刑的罪行发生之后法律得到修改，取消了死刑，则可

以适用轻罚优先原则。美国报告说，适用的是从宽规则，因此，如果一项法规废

除死刑，但在追溯适用问题上含糊不清，则可对其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164 

 C. 第三保障措施：未成年人、孕妇和其他类别 

69. 第三项保障措施规定：“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或新生

婴儿的母亲或精神病患者不得执行死刑。”禁止就罪犯未满 18 岁时所犯罪行和对

孕妇执行死刑的规定源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五款。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在其第 1989/64 号决议中扩大了第三项保障措施，建议会员国规定一个

最高年龄，超过这个年龄的人不得被判处死刑或对其执行死刑，并废除对智力迟

钝或智力能力极其有限的人的死刑。 

 1. 未满 18 岁者 

70. 几项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禁止处决犯罪时未满 18岁的人。165 在某些情况下，

这种禁止被视为习惯国际法的规范。166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号一般性意见，

这一禁止意味着这些人永远不能因该罪行面临死刑，无论他们在宣判时或计划执

行判决时的年龄如何。如果没有可靠和确凿的证据证明该人在犯罪时不是未满 18

岁，则他或她将有权获得疑点利益，不能判处死刑。167 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

少年司法系统中的儿童权利问题的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中，促请少数尚

未就未满 18 岁者犯下的所有罪行废除死刑的缔约国立即无例外地这样做，并补

充说，对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判处的任何死刑都应减刑为完全符合《儿童权利

公约》的刑罚。 

71. 一些国家的立法允许对儿童适用死刑，包括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卡

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汤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在其中一

__________________ 

 163 CCPR/C/GC/36，第 38 段。 

 164 援引：美国诉 Santos，553 U.S.507，514 (2008)，Robers 诉美国，572 U.S.639，134 S. Ct.1854，

1859 (2014)，Muscarello 诉美国，524 U.S.125，139(1998)。 

 165 《儿童权利公约》第 37(a)条、《美洲人权公约》第 4 条第 5 款、《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

第 5 条第 3 款。 

 166 Michael Domingues 诉美国，Case No. 12.285，Report No.62/02，Merits，22 October 2002，para.67。

另见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 2000/17 号决议。 

 167 CCPR/C/GC/36，第 48 段。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53/507/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72/639/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24/125/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577/v1577.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144/volume-1144-I-17955-English.pdf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8c18.html
http://hrlibrary.umn.edu/cases/62-02.html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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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如苏丹，立法规定，除非是报应或冒犯真主(hudud)犯罪案件，否则不得

判处儿童死刑。168 大赦国际在为本报告提交的资料中说，在五年期内，它记录了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和南苏丹至少处决了 37 名少年犯。也有关于在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以及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进行这种处决的报告。169 禁止酷刑委

员会对阿富汗处决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的报告表示关切。170 此外，大赦国际认

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南苏丹，死囚名单上仍有少

年犯。 

72. 沙特阿拉伯向人权理事会报告说，根据《少年犯法》第 15 条，如果可判处

死刑的罪行是少年所犯，则刑罚将减为刑期不超过 10 年的拘禁。171 然而，儿童

权利委员会深表关切的是，沙特阿拉伯将 15 岁以上的儿童作为成年人审判，并

继续以据控在未满 18 岁时犯下的罪行判处罪犯死刑并处决，具体涉及 2016 年 1

月 2 日被处决的四人。172 2018 年，三名联合国专家促请沙特阿拉伯停止已计划

的处决少年犯行动。173 

7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处决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其中一些犯罪时只有 15

岁。2018 年上半年，该国至少有四名少年犯被处决。该国政府在答复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时解释说，处决是根据报应(qisas)(血债血还)进行的，

谋杀受害者的最近的亲属可据此请求这种惩罚。特别报告员重申了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 2018 年 2 月对以下情况表示的关切：经修订的《伊斯兰刑法典》保

留了对阴历年满 15 岁男童和年满 9 岁女童的死刑，罪名包括杀人、通奸、强奸、

盗窃、武装抢劫或鸡奸等报应(qisas)或冒犯真主(hudud)犯罪。174 儿童权利委员会

强烈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最优先事项，对未满 18 岁时犯下冒犯真主(hudud)

或报应(qisas)犯罪的人废除死刑，并对此类案件的所有已作判决予以减刑。175 

74. 尽管巴基斯坦在2000年终止了对少年犯的死刑，但这项措施并不追溯适用，

仍有一些在未满 18 岁时犯罪的人在死囚名单上。176 儿童权利委员会说，有报告

称，有几个在未满 18 岁时犯罪或犯罪时年龄有争议的人被处决，委员会对此感

__________________ 

 168 见 Roger Hood 和 Carolyn Hoyle，The Death Penalty：A Worldwide Perspective，5th 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31。 

 169 A/HRC/27/23，第 59 段。 

 170 CAT/C/AFG/CO/2，第 33-34 段。 

 171 A/HRC/WG.6/31/SAU/1，第 61 段，以及 A/HRC/40/4，第 115 段。 

 172 CRC/C/SAU/CO/3-4，第 20 段。 

 173 人权高专办，“联合国专家促请沙特阿拉伯停止判处儿童死刑”，2018 年 10 月 29 日。 

 174 A/73/398，第 16 段。 

 175 CRC/C/IRN/CO/3-4，第 36 段。 

 176 A/HRC/39/19，第 42 段。另见大赦国际，“对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以及精神或智力残疾者判处

死刑”，2018 年 4 月 27 日。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undocs.org/ch/CAT/C/AFG/CO/2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1/SAU/1
https://undocs.org/ch/A/HRC/40/4
https://undocs.org/ch/CRC/C/SAU/CO/3-4
https://undocs.org/ch/A/73/398
https://undocs.org/ch/CRC/C/IRN/CO/3-4
https://undocs.org/ch/A/HRC/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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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严重震惊。177 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建议巴基斯坦作为优先事项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被控犯有死罪的人能够利用有效和独立的年龄确定程序，

以确保在没有年龄证明的情况下，儿童有权得到确定其年龄的适当调查，并在证

据相互矛盾或没有定论的情况下，有权获得疑点利益。178 

 2. 处决老年人 

7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89/64 号决议中建议，会员国规定一个最高年龄，

超过这个年龄的人不得被判处死刑或处决。《美洲人权公约》首先规定禁止处决

老年人，其中规定“不得对犯罪时未满 18 岁或 70 岁以上的人判处死刑”。179 这

一措辞似乎允许处决 70 岁以上但在犯罪时不到 70 岁的人。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应避免处决那

些被执行处决会给本人及其家人带来特别严酷后果的人，如老年人。180 那些尚

无执行死刑年龄限制的国家似乎仅有很少或者都没有根据理事会的呼吁采取行

动。 

76. 中国在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报告，不得对审判时年满 75 岁的人判处死刑，

但以非常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者不在此列。俄罗斯联邦在答复中说，不能对 65 岁

以上的男子判处死刑(该国法律禁止对妇女判处死刑)。其他国家也报告了适用死

刑的年龄限制，具体如下：白俄罗斯(65 岁)、181 哈萨克斯坦(63 岁)、182 蒙古(男

性 60 岁，该国法律禁止判处女性死刑)、183 南苏丹(70 岁)、184 苏丹(70 岁)、185 

越南(75 岁)186 和津巴布韦(70 岁)。187 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禁止规定涉及的

是执行死刑时的年龄，而不是犯罪时的年龄。 

 3. 孕妇和年幼儿童的母亲 

77. 第三项保障措施关于禁止处决孕妇的规定源于《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六条第五款。第三项保障措施除了考虑到孕妇外，还考虑到“新生儿母亲”。

__________________ 

 177 CRC/C/PAK/CO/5，第 24 段。 

 178 CRC/C/PAK/CO/5，第 25(b)段，以及 CCPR/C/PAK/CO/1，第 18 段。 

 179 《美洲人权公约》，第四条第五款。 

 180 CCPR/C/GC/36，第 49 段。 

 181 A/HRC/WG.6/22/BLR/1，第 158 段，以及 CAT/C/BLR/5，第 203 段。 

 182 哈萨克斯坦提交的对调查问卷的答复。 

 183 A/HRC/WG.6/9/MNG/1 和 A/HRC/WG.6/9/MNG/1/Corr.1，第 20 段。 

 184 A/HRC/34/13/Add.1，第 7 段。 

 185 CCPR/C/SDN/4，第 75 和 79(d)段。 

 186 A/HRC/41/7，第 22 段。 

 187 A/HRC/34/8，第 20 段。 

https://undocs.org/ch/CRC/C/PAK/CO/5
https://undocs.org/ch/CRC/C/PAK/CO/5
https://undocs.org/ch/CCPR/C/PAK/CO/1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2/BLR/1
https://undocs.org/ch/CAT/C/BLR/5
https://undocs.org/ch/A/HRC/WG.6/9/MNG/1
https://undocs.org/ch/A/HRC/WG.6/9/MNG/1/Corr.1
https://undocs.org/ch/A/HRC/34/13/Add.1
https://undocs.org/ch/CCPR/C/SDN/4
https://undocs.org/ch/A/HRC/41/7
https://undocs.org/ch/A/HRC/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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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在其第 2005/59 号决议中敦促所有仍然维持死刑的国家将有受抚养婴

儿的母亲排除在死刑之外。 

78. 所有对问卷作出答复的国家都表示，它们不允许处决孕妇。越南的立法还禁

止对哺乳未满 36 个月的儿童的妇女判处死刑。188 卡塔尔告知人权理事会，它有

一项暂停规定，所有孕妇在分娩后两年内免于死刑。189 巴林修订了《刑事诉讼

法》，以禁止处决孕妇。190 埃塞俄比亚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报告说，如果一名妇女

在被定罪时已怀孕，或者在等待执行死刑期间在狱中活产分娩，而且孩子必须由

她哺育，则刑罚将减为终身监禁。191 印度表示，其立法规定对孕妇暂缓执行死

刑。192 

79. 埃及和科威特在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表示，不能对子女年幼的母亲判处死刑。

另一方面，中国、斯威士兰、日本、缅甸和美国报告称，没有这样的立法禁止。 

80. 处决孕妇和子女年幼的母亲的问题属于对妇女判处死刑的更大范畴。白俄罗

斯、蒙古和俄罗斯联邦等一些国家报告说，妇女被排除在死刑之外。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美国约有 50 名妇女在死囚名单上，占死囚总人数的 1.8%。193 

 4. 社会心理残疾或智力残疾者 

81. 受第三项保障措施保护免受死刑的最后一类人是“精神病患者”。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随后在其第 1989/64 号决议中增加了一项建议，即会员国取消对智力迟

钝或智力能力极其有限的人的死刑，无论是在判刑阶段还是在执刑阶段。虽然这

项禁止牢固地植根于大多数法律制度的习惯和惯例中，但在适用的条约中没有明

确规定。该标准应纳入防止任意剥夺生命权的一般保护范围。在关于死刑的各项

决议中，大会194 促请、人权理事会195 也敦促会员国不要对有精神或智力残疾的

人判处死刑或予以处决。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对面临

特殊障碍而不能与他人平等地自我辩护的人，如因严重的社会心理或智力残疾而

不能作有效辩护的人，不应判处死刑。196 在对巴基斯坦初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委员会建议该国确保不处决任何有严重社会心理或智力残疾的人或判处其死
__________________ 

 188 A/HRC/WG.6/32/VNM/1，第 43 段，以及 A/HRC/41/7，第 22 段。 

 189 A/HRC/42/15，第 82 段。 

 190 A/HRC/WG.6/27/BHR/1，第 40 段。 

 191 CCPR/C/ETH/1，第 35 段。 

 192 A/HRC/36/10，第 108 段。 

 193 Elizabeth Davis 和 Tracy L.Snell，“Capital punishment，2016”，Brigitte Coulton and Jill Thomas，

eds.(April 2018)，以及 Tracy L.Snell，“Capital Punishment，2017：selected findings”，Edrienne 

Su，ed.(July 2019)。 

 194 大会第 69/186 号决议第 5(d)段、第 71/187 号决议第 7(d)段和第 73/175 号决议第 7(d)段。 

 195 人权理事会第 36/17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八和第十九段，以及第 5 段。 

 196 CCPR/C/GC/36，第 49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2/VNM/1
https://undocs.org/ch/A/HRC/41/7
https://undocs.org/ch/A/HRC/42/15
https://undocs.org/ch/A/HRC/WG.6/27/BHR/1
https://undocs.org/ch/CCPR/C/ETH/1
https://undocs.org/ch/A/HRC/36/10
https://www.bjs.gov/content/pub/pdf/cp16sb.pdf
https://www.bjs.gov/content/pub/pdf/cp17sf.pdf
https://undocs.org/ch/A/RES/69/186
https://undocs.org/ch/A/RES/71/187
https://undocs.org/ch/A/RES/73/175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6/17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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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包括建立一个独立机制，审查有可信证据表明面临死刑的囚犯有这类残疾的

所有案件，并审查死囚的精神健康状况。197 

82. 这一保障措施的实施往往取决于心理评估的可靠性。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关

于日本第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决定面临死刑者是否“处于精神失

常状态”的精神状况检查不具独立性。198 此外，据报告，由于缺乏可用于取得法

医精神病学和心理评估的资源，提交此类证据受到阻碍。这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公

正性，为此需为法律援助提供资助，包括支持专家检查。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其

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初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表示关切的是，残疾人，特别是

有社会心理或智力残疾的人，可能会因为缺乏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便利而面临更

大的被判处死刑的风险。199 

83. 2014 年 4 月，德克萨斯州处决了智商水平属于智力残疾范围的墨西哥国民

Ramiro Hernández Llanas，尽管美洲人权委员会发布了预防措施。200 继 2002 年

的一项裁决，201 美国最高法院在 2014 年 5 月发布了另一项关于对智力残疾者使

用死刑的裁决，202 进一步阐明对智商测试以外的精神因素拒予考虑是违宪做法。

该法院说，死刑是社会可能施加的最严厉判决，面临最严厉处罚的人必须有公平

的机会显示《宪法》禁止处决他们。2017 年，最高法院批准囚犯接受精神健康独

立专家的协助，203 并宣布德克萨斯州评估智力残疾的做法是违宪的。204 2018 年

6 月，肯塔基州最高法院认定，该州使用严格的智商界限作为认定被告有智力残

疾的先决条件是违宪的。205 

84. 印度最高法院以“精神疾病”为由，将两人的死刑减为终身监禁。它还裁定，

所有死囚都应该接受定期的精神健康检查和适当的医疗护理。在来自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的一项上诉中，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接受了慢性精神分裂症诊断的医学证

明后，撤销了死刑判决。206 2017 年 3 月，司法委员会承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处决一名“有严重学习困难”的人是一种残忍和出格的惩罚。它指出，在谋杀案

__________________ 

 197 CCPR/C/PAK/CO/1，第 18(c)段。 

 198 CCPR/C/JPN/CO/6，第 13 段。 

 199 CRPD/C/IRN/CO/1，第 22 段。 

 200 A/HRC/27/23，第 63 段；美洲人权委员会，“第 110/14 号预防措施：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 Ramiro 

Hernández Llanas 问题”，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 Atkins 诉弗吉尼亚，536 U.S.304(2002)。 

 202 Hall 诉佛罗里达，No.572 U. S.701(2014)。 

 203 McWilliams 诉 Dunn，137 S.Ct.1790(2017)。 

 204 Moore 诉德克萨斯，137 S.Ct.1039(2017)。 

 205 Woodall诉肯塔基，2017-SC-000171-MR，2018 年 6 月 14 日。 

 206 Stephen Robinson 诉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15 年 7 月 20 日判决。 

https://undocs.org/ch/CCPR/C/PAK/CO/1
https://undocs.org/ch/CCPR/C/JPN/CO/6
https://undocs.org/ch/CRPD/C/IRN/CO/1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36/304/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72/701/
https://www.lexisnexis.com/community/casebrief/p/casebrief-moore-v-texas
https://cases.justia.com/kentucky/supreme-court/2018-2017-sc-000171-mr.pdf?ts=1528984969
http://www.bailii.org/cgi-bin/markup.cgi?doc=/uk/cases/UKPC/2015/34.html&query=Peter+Knox&method=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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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没有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总统的赦免权是确保此类残疾人不被判处死刑

的充分机制。207 

 D. 第四项保障措施：明确和令人信服的有罪证据 

85. 第四项保障措施规定：“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

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无罪推定在国际人权条约

中具有稳固的地位，而上述规定正是源于无罪推定。回答问卷的保留死刑国确认，

此项规范在其法律制度中得到尊重。这些国家没有报告因定罪被视为证据不足而

推翻死刑判决的任何案件。 

86. 当举证责任颠倒，迫使被告人证明某些事实要素时，就会出现与第四项保障

措施有关的问题。印度 2012 年的《保护儿童免受性犯罪侵害法》颠倒了某些罪行

的举证责任，要求法院推定被告人有罪，除非其被证明无罪。2018 年通过的该法

修订案规定，对部分不适用无罪推定的罪行判处死刑。208 中国在提交人权理事会

的普遍定期审议报告中指出，其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规定已由缓刑期间“故意

犯罪，查证属实”改为“故意犯罪，情节恶劣”，从而收窄了适用死刑的标准。209 

 E. 第五项保障措施：公正审判保障 

87. 第五项保障措施规定：“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

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所载的各项措施，

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之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

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院的终审执行死刑”。人权事务委员会称，

违反《公约》第十四条规定的公正审判保障将导致判决具有任意性，从而侵犯《公

约》第六条所载的生命权。21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 1996/15 号决议中鼓励尚未

废除死刑的会员国如《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所述确保给予每

一可能被判死刑的被告以公正审判的所有保障，并考虑到《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

基本原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保护所有

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经社理

事会还鼓励此类会员国以口译或笔译的方式确保，不充分理解法庭上所用语文的

被告充分了解对其提出的一切指控和法庭审议的有关证据的内容。 

 1. 无罪推定 

__________________ 

 207 Lester Pitman 和 Neil Hernandez 诉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17 年 3 月 23 日判决。 

 208 印度，刑法(修订)法案，2018 年，2018 年 8 月 11 日第 22 号法案，第 5-6 节。 

 209 A/HRC/WG.6/31/CHN/1，第 37 段。 

 210 CCPR/C/GC/36，第 41 段；Yuzepchuk 诉白俄罗斯(CCPR/C/112/D/1906/2009)，第 8.2 和 8.6 段；Burdyko

诉白俄罗斯(CCPR/C/114/D/2017/2010)，第 8.6 段；Selyun 诉白俄罗斯(CCPR/C/115/D/2289/2013)，

第 7.7 段；Grishkovtsov 诉白俄罗斯(CCPR/C/113/D/2013/2010)，第 8.6 段。 

https://undocs.org/ch/E/RES/1996/15
https://www.jcpc.uk/cases/docs/jcpc-2014-0084-judgment.pdf
https://www.mha.gov.in/sites/default/files/CSdivTheCriminalLawAct_14082018_2.pdf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1/CHN/1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https://undocs.org/ch/CCPR/C/112/D/1906/2009
https://undocs.org/ch/CCPR/C/114/D/2017/2010
https://undocs.org/ch/CCPR/C/115/D/2289/2013
https://undocs.org/ch/CCPR/C/113/D/20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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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无罪推定载于《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在

Grishkovtsov 诉白俄罗斯案中，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存在违反无罪推定的情况，因为

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的被告人在庭审期间被关在金属笼内。委员会称，被告通常不

应戴上镣铐或关在笼中，或以暗示其为危险罪犯的其他方式出庭，因为这违反了无

罪推定。211 

 2. 平等 

89. 《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

裁判所前一律平等。但在使用死刑时，往往存在基于种族、宗教、性别和性取向

以及其他原因的歧视。在人权理事会举行的关于死刑问题的高级别专题小组讨论

会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出，歧视问题在死刑犯当中暴露无遗。她说，

她的办事处在访问监狱时经常发现，穷人和经济弱势者、少数族裔成员、社会心

理或智力残疾者、外国国民、土著人以及其他边缘化社会成员在死刑犯群体中所

占的比例过高。她补充说，对于面临死刑的被告而言，贫困、文盲和语言障碍往

往导致其获得有效法律代表的权利得不到尊重。212 人权理事会在第 36/17 号决

议中吁请各国开展进一步研究，酌情确定致使在适用死刑方面存在严重种族和族

裔偏见的深层因素，以便制订旨在消除此种歧视性做法的有效战略。 

90. 2015 年，少数群体问题论坛在第八届会议上建议，不应由于歧视性或任意地

适用法律、包括不提供获得适当法律援助的平等机会而适用死刑。该论坛还呼吁

开展进一步研究，确定致使在适用死刑方面存在严重种族和族裔偏差的深层因素，

以便制订旨在消除歧视性做法的有效战略。213 2016 年 10 月，法外处决、即决处

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重点指出，65 个国家对恐怖主义相关罪行保留了死

刑，其中 15 个国家在此前的 10 年内执行过死刑，仅 2015 年一年就有至少 7 个

国家作出死刑判决。她强调指出，其中许多反恐法律在实践中歧视宗教少数群体，

在某些案件中导致执行处决。214 一些报告提请注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少数群体

聚居区处决率较高的问题。215 

91. 人权事务委员会就美国对美籍非裔被告适用死刑的比例过高表示关切。委员

会建议美国采取措施，有效确保不因种族偏见而判处死刑。216 消除种族歧视委

__________________ 

 211 CCPR/C/113/D/2013/2010，第 8.4 段。另见 Alexander Grunov 和 Olga Grunova 诉白俄罗斯

(CCPR/C/123/D/2375/2014-CCPR/C/123/D/2690/2015)，第 8.4 段。 

 212 A/HRC/42/25，第 5 段。 

 213 A/HRC/31/72，第 72 段。 

 214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别报告员在‘关于死刑和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的议员情况介绍手

册发布活动’上的讲话”，2016 年 10 月 20 日。 

 215 A/HRC/34/40，第 11 段；A/HRC/25/26，第 8 段；A/HRC/36/26，第 45 段。 

 216 CCPR/C/USA/CO/4，第 8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6/17
https://undocs.org/ch/CCPR/C/113/D/2013/2010
https://undocs.org/ch/CCPR/C/123/D/2375/2014-CCPR/C/123/D/2690/2015
https://undocs.org/ch/A/HRC/42/25
https://undocs.org/ch/A/HRC/31/72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0800&LangID=E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0800&LangID=E
https://undocs.org/ch/A/HRC/34/40
https://undocs.org/ch/A/HRC/25/26
https://undocs.org/ch/A/HRC/36/26
https://undocs.org/ch/CCPR/C/USA/CO/4


 E/2020/53 

 

39/57 V.20-02201 

 

员会提出了类似关切。217 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在关于 2016 年 1 月访问美

国之行的报告中指出，陪审团的种族构成是已查明的在适用死刑方面造成种族偏

见的主要原因之一。
218
 美洲人权委员会指出，美国政府开展的研究表明，被告的

种族和犯罪受害者的种族对定罪和量刑模式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219
 

92. 移民工人等外国国民被适用死刑的比例往往过高，表明可能存在不平等和歧

视问题。220 例如，印度尼西亚在 2015 年处决的 14 人中有 12 人是外国国民。221 

科威特在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报告称，该国在五年期内处决了 7 人，其中仅有 2

人为科威特国民。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有几个

国家的死刑犯当中外国国民比例过高。特别报告员认为，或许这一现象至少在一

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国家坚持对毒品犯罪处以死刑。特别报告员解释称，死刑对

外国国民的影响让人注意到适用死刑方面的各种结构性歧视问题，包括经济或语

言障碍。222 

93. 在一些国家，基于性别和性取向的歧视也是死刑的一个特点。消除对妇女歧

视委员会在关于文莱达鲁萨兰国初次和第二次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称，

委员会严重关切对通奸和婚外性关系(齐纳)采用石刑处死的做法。委员会虽然注

意到适用于妇女和男子的刑罚相同，但令其十分关切的是，由于歧视性的调查政

策和权衡证据的有关规定，妇女过多地受到性“犯罪”处罚的影响，更有可能被

判犯有通奸和婚外关系罪。委员会还关切地注意到，妇女在收集证明强奸行为的

必要证据方面将面临更大困难，即妇女可能会因为害怕被指控犯有齐纳罪而不举

报强奸行为。223 此外，自愿的同性关系在一些国家面临死刑威胁，即使法律未得

到执行，这种威胁也可能产生恐吓效果，影响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

间性者群体享有的广泛权利和服务。224 

 3. 公正和公开的审讯 

94. 根据《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刑

事指控时，该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

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第十四条要求完全平等地提供某些最低限度的保证，包括关于

指控的信息、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并与律师联络、译员的援助(如有必要)，

__________________ 

 217 CERD/C/USA/CO/7-9，第 20 段。 

 218 A/HRC/33/61/Add.2，第 40 段。 

 219 美洲人权委员会，“关于案情实质的报告：Kevin Cooper 案，美国”，第 78/15 号报告，案件编

号 12.831(2015 年 10 月 28 日)，第 140 段。 

 220 A/HRC/36/26，第 22-28 段。 

 221 同上，第 27 段。 

 222 A/70/304，第 113 段。 

 223 CEDAW/C/BRN/CO/1-2，第 12 段。 

 224 A/HRC/36/26，第 47 段。 

https://undocs.org/ch/CERD/C/USA/CO/7-9
https://undocs.org/ch/A/HRC/33/61/Add.2
https://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2015/USPU12831EN.pdf
https://undocs.org/ch/A/HRC/36/26
https://undocs.org/ch/A/70/304
https://undocs.org/ch/CEDAW/C/BRN/CO/1-2
https://undocs.org/ch/A/HRC/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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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对 2014 年 3 月索马里执行的处决表示关切，因为司法程序仓促草率，从所指控

的杀戮行为发生到处决仅相隔 9 天，嫌疑人没有获得充分的公正审判保障，包括法

律代表权和上诉权。225 被告人数众多的集体审判在公正性方面存在特定问题。226 导

致死刑的有罪裁决有时是基于可能以酷刑或虐待手段取得的“供词”。227 

95. 在死刑案件中，律师的有效协助必不可少。有限或不充分的法律援助服务往

往意味着贫困或弱势的个人无法获得有效的法律代表，更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肯

尼亚全国人权委员会报告称，许多死刑犯未能得到公正审判，这主要由于贫困、

受教育程度低、地处偏远等外在因素。委员会指出，其在一项调查中对一些死刑犯

进行了访谈，其中大多数死刑犯在审判或上诉期间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代表。228 

96.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的办法，旨在为辩护律师参与死刑的最终复核提

供便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

布了另一套办法，保障律师充分接触当事人的权利，同时保障辩护律师更多参与

警方调查。229 

97. 外国国民尤其受到无法充分获得律师援助的影响。230 正如大会第 71/187 号

决议着重指出的那样，获得《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的领事协助是为被控犯

有死罪的外国国民提供公正审判保障的重要方面。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36 号一

般性意见中指出，在死刑案件中未能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及时告知被拘

留的外国国民其有权发出领事通知，违反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六条第一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墨西哥等几个国家已制定具体方案，为在国

外被判处死刑的本国国民提供支持。231 国际法院在几起死刑案件中认定有关国

家被剥夺了提供领事协助的权利，最近一次是在涉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起争端

当中。国际法院在该案中还认定，巴基斯坦必须以自选方式对一名印度公民的定

罪和死刑判决进行有效审查和复议。232 

98. 根据《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己)项，如被告不懂

或不会说法庭上所用的语言，有权免费获得译员的援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

1996/15 号决议中鼓励尚未废除死刑的会员国以口译或笔译的方式确保，不充分

理解法庭上所用语文的被告充分了解对其提出的一切指控和法庭审议的有关证
__________________ 

 225 A/HRC/27/23，第 48 段。 

 226 同上，第 50-53 段。 

 227 CCPR/C/112/D/1906/2009，第 8.2 段。 

 228 A/HRC/36/26，第 17 段。 

 229 A/HRC/33/20，第 36 段。 

 230 A/70/304，第 90 段。 

 231 A/HRC/27/23，第 56 段。 

 232 国际法院，贾达夫案(印度诉巴基斯坦)，判决书，2019 年 7 月 17 日，第 145-146 段。 

https://undocs.org/ch/A/RES/71/187
https://undocs.org/ch/E/RES/1996/15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undocs.org/ch/CCPR/C/112/D/1906/2009
https://undocs.org/ch/A/HRC/36/26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https://undocs.org/ch/A/70/304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www.icj-cij.org/files/case-related/168/168-20190717-JUD-01-0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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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内容。后来，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这种保

障应延伸到法庭以外，在警察审讯期间提供口译。233 

 F. 第六项保障措施：上诉 

99. 第六项保障措施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均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

并应采取步骤确保这些上诉必须受理。”死刑案件中的上诉权载于《公民权利及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 1989/64 号决议中申明了

强制上诉或复审的重要性。 

100. 中国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普遍定期审议国家报告中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

成立死刑复核检察厅，严格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程序。中国补充说，死刑二审案件

已实现全部开庭审理，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更加注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中国指出，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

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34 

  

  

__________________ 

 233 A/70/304，第 89 段。 

 234 A/HRC/WG.6/31/CHN/1，第 38 段。 

https://undocs.org/ch/E/RES/19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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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第七项保障措施：赦免或减刑 

101. 第七项保障措施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均有权寻求赦免或减刑，所有

死刑案件均可给予赦免或减刑”。这项保障措施源自《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六条第 4 款，该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

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

1989/64 号决议中建议会员国对所有死刑案件规定强制上诉或复审，并有宽大或

赦免的规定。经社理事会在第 1996/15 号决议中呼吁可执行死刑的会员国确保参

与处决执行决定的官员充分了解有关囚犯上诉和请求宽大处理的情况。人权理事

会在第 36/17 号决议中呼吁各国确保面临死刑者能够行使就其死刑判决请求赦免

或减刑的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坚持在各国复审因强制性立法要求而判处的死刑

时有要求减刑的权利。235 

102.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不得先验地将任何类别的被

判刑者排除在这种救济措施之外，获得救济的条件也不应无效或过于繁复、带有

歧视或任意适用。国际法没有规定各国如何确保这一保障措施得到执行，但这种

程序应在国内立法中具体规定。委员会认为，不应让犯罪受害者的家属在决定是

否执行死刑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委员会认为，赦免或减刑程序必须提供某些基本

保障，包括确定所遵循的流程和适用的实质性标准，以及被判死刑的个人有权启

动赦免或减刑程序，并就其个人或其他相关情况提出陈述，提前获悉审议请求的

时间，以及迅速获悉该程序的结果。236 

103. 在印度尼西亚，宪法法院取消了囚犯须在一年内行使请求宽大处理的权利的

时间限制。237 关于巴基斯坦，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2017 年曾表示关切，据称该国

实施对宽大处理申请一概拒绝的政策，一直没有批准任何宽大处理的申请。238 

104. 减刑在那些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尤其重要。虽然从未判处死刑，但法律

中有死刑的规定，因此减刑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机制，可以消除被定罪者被执

行死刑的威胁。例如，在已有 20 多年没有执行过死刑的赞比亚，总统在 2017

年将 332 项死刑判决减刑为终身监禁。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

别报告员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表示，

通过给死刑犯减刑，赞比亚使他们不再承受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和折磨，并朝

着确保尊重人的固有尊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16 年 10 月，肯尼亚总统将所

有死刑犯(2,747 名囚犯)减刑为终身监禁。239 2017 年 2 月，斯里兰卡总统将 60

__________________ 

 235 CCPR/C/MWI/CO/1/Add.1，第 11 段。 

 236 另见 CCPR/C/MDV/CO/1，第 13 段；CCPR/C/BGD/CO/1，第 24 段；CCPR/C/BHR/CO/1，第

32 段；CCPR/C/IRQ/CO/5，第 28 段；CCPR/C/IRN/CO/3，第 12 段。 

 237 印度尼西亚宪法法院，第 107/PUU-XIII/2015 号决定，2015 年 7 月 9 日。 

 238 CCPR/C/PAK/CO/1，第 17 段。 

 239 肯尼亚共和国总统，“死囚获得缓刑”，2016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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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囚犯的死刑判决减刑为终身监禁。240 2018 年 2 月，贝宁总统颁布法令，将 14

名囚犯的死刑判决减刑为终身监禁。241 

105. 法官也可下令对死刑判决给予减刑。伯利兹最高法院将最后一名在押死刑

犯的死刑改判为监禁刑，认为身为死囚 13 年已构成不人道待遇，其死刑判决因

此为非法。242 印度法院将多名囚犯的死刑判决减刑为终身监禁。243 在牙买加，

最后一名死囚的死刑判决获减刑。244 在沙特阿拉伯，一名妇女因通奸被判处石

刑，法院进行复查后予以减刑。245 东加勒比最高法院于 2016 年 11 月复查了安

提瓜和巴布达所有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的案件，将这些囚犯改判为刑期不等的监

禁。246 

106. 国家法院还发布了关于申请赦免、特赦和减刑的程序框架的裁决。博茨瓦

纳上诉法院认定，向总统申请宽大处理是宪法权利，一个委员会有义务开会审

议每一宗宽大处理申请。247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推翻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对对死刑判决提出异议的申请施加时间限制的条款，认定这些条款剥夺了正当

程序。248 

 H. 第八项保障措施：在对死刑判决提出异议期间暂缓行刑 

107. 第八项保障措施规定：“在上诉或采取其他追诉程序或与赦免或减刑有关的

其他程序期间，不得执行死刑”。为确保这一规定的有效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在第 1996/15 号决议中呼吁可执行死刑的会员国确保参与处决执行决定的官员充

分了解有关囚犯上诉和请求宽大处理的情况。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36 号一般性

意见中指出，缔约国应依照《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 4 款，确

保在赦免或减刑请求依照适用程序得到有意义的审议和最终决定之前不执行判

决。 

108.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中还指出，即使在没有具体条约规定

的情况下，各国也有真诚遵守这些措施的义务。249 国际法院已表示，法院发布具

__________________ 

 240 Elise Guillot，“斯里兰卡：60 名死刑犯获得减刑”，世界反对死刑联盟，2017 年 2 月 17 日。 

 241 A/HRC/39/19，第 35 段。 

 242 死刑项目，“伯利兹最后一名死囚获得缓刑”，2015 年 7 月 17 日。 

 243 A/HRC/33/20，第 42 段。 

 244 牙买加，上诉法院，Leslie Moodie 诉 R，第 90/2010[2015]号刑事上诉，JMCA Crim 16。 

 245 A/HRC/33/20，第 42 段。 

 246 死刑项目，“安提瓜囚犯在死囚牢房服刑 20 年后获释”，2016 年 11 月 23 日。 

 247 A/HRC/33/20，第 46 段。 

 248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东加勒比最高法院上诉法庭，Lovelace 诉女王(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判决书，2017 年 6 月 15 日。 

 249 CCPR/C/GC/36，第 46 段。另见 CCPR/C/123/D/2375/2014-CCPR/C/123/D/2690/2015，第 6.4-6.5 段。 

https://undocs.org/ch/E/RES/1996/15
https://undocs.org/ch/A/HRC/39/19
https://www.deathpenaltyproject.org/belize-reprieves-last-man-on-death-row/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https://www.jcpc.uk/cases/docs/jcpc-2014-0066-judgment.pdf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https://undocs.org/ch/CCPR/C/123/D/2375/2014-CCPR/C/123/D/269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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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约束力的临时措施的权力源自按其目的和宗旨加以理解的法院《规约》。250 

2017 年 5 月，国际法院对巴基斯坦表示，巴方必须采取其能动用的一切措施，确

保在关于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指控的一起争端的最终判决作

出之前，不会处决一名印度国民。251 国际法院指出，仅仅是有关个人被判处死刑

并因此可能被处决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存在这种风险。252 

109. 同样，禁止酷刑委员会回顾指出，不遵守关于驱逐出境的临时保护措施违反

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并注

意到白俄罗斯的一些个人在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审理结束前就已被处决。253 

 I. 第九项保障措施：尽可能减轻痛苦 

110. 第九项保障措施规定，“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 1996/15 号决议中促请可执行死刑的会员国有效实施《囚犯

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使囚犯在接受死刑时尽量少受痛苦和避免以任何方

式加剧此种痛苦。人权委员会在其第 2005/59 号决议中敦促所有仍然保留死刑的

国家确保在判处死刑后，应以尽可能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不以公开或以任何其

他有辱人格的方式执行，并确保立即停止使用石刑等一切特别残忍或不人道的处

决手段。 

 1. 处决方法 

111. 人权理事会在第 30/5 号决议中回顾，所有处决方法都可造成过度痛苦。禁止

酷刑委员会在其关于美国第三至第五次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对有报告

称程序违规现象造成死囚在死刑执行过程中遭受极度痛苦和长时间折磨的情况

表示关切。委员会回顾，第九项保障措施规定，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

的方式执行。254 

112.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中回顾，《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七条禁止某些构成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的处决方法，委

员会已经认为，石刑、注射未经测试的致命药物、毒气室、火刑和活埋以及公开

处决违反第七条，根据《公约》，其他痛苦和侮辱性的处决方式也是非法的。255 委

员会还在其关于国家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基于同样理由谴责了石刑、256 注射未

__________________ 

 250 LaGrand (德国诉美利坚合众国)，第 99-109 段。 

 251 Jadhav(印度诉巴基斯坦)，临时措施，2017 年 5 月 18 日命令，《2017 年国际法院报告》，第 231

页，第 61 段。 

 252 同上，第 53-54 段。 

 253 CAT/C/BLR/CO/5，第 54 段。 

 254 CAT/C/USA/CO/3-5，第 25 段。 

 255 CCPR/C/GC/36，第 40 段。 

 256 CCPR/C/SDN/CO/5，第 29 段。 

https://undocs.org/ch/E/RES/1996/15
https://undocs.org/ch/E/RES/2005/59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0/5
https://www.icj-cij.org/files/case-related/168/168-20170518-ORD-01-00-EN.pdf
https://undocs.org/ch/CAT/C/BLR/CO/5
https://undocs.org/ch/CAT/C/USA/CO/3-5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https://undocs.org/ch/CCPR/C/SDN/C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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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试的致命药物、257 火刑和活埋、258 钉十字架259 和公开处决等处决方法。260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表示，以石刑、气

体窒息、绞刑、电椅、火刑、活埋、斩首、(未经测试或执行不当的)注射处死等

方式实施处决和任何形式的秘密或公开处决都是造成不必要身心痛苦的处决方

法。261一些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对 2019 年文莱达鲁萨兰国《刑法》修正案引入

石刑作为处决方法表示关切。262 修正案规定，在通奸案中，石刑主要是对妇女的

惩罚，因此带有歧视性。263 

113.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通过的法律违背医疗道德准则，准许医生以外的医疗

人员参与处决工作。该法还允许当局对参与制造、制备或供应注射死刑所用药物

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身份信息予以保密，以求减少这方面的诉讼。俄克拉荷马州

和犹他州修订了本州法律，准许在注射死刑程序不可执行的情况下使用氮气和行

刑队处决。264 

 2. 公开处决 

114. 虽然保障措施没有具体涉及公开处决的问题，但人权理事会在第 30/5 号决

议中回顾，处决的情境，特别是令死刑犯无尊严地暴露的公开处决，加剧了死刑

犯和其他受影响者的痛苦。秘书长也指出，公开处决对受害者和目睹者具有非人

影响，强化了死刑的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性质。265 

115. 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任司法机构负责人曾在 2008 年 1 月发布禁止公开

处决的通知，但公开处决这一作法在该国持续存在。政府表示，公开处决只在某

些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目的是震慑涉毒犯罪。然而，有报告显示有强奸犯被公开

处决。尽管政府已保证采取措施，不让未成年人进入公开处决现场，但在这些地

__________________ 

 257 CCPR/C/USA/CO/4，第 8 段。 

 258 CCPR/C/GC/36，第 40 段，援引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的报告，马拉维非洲协会等诉毛里塔

尼亚，第 54/91、61/91、98/93、164/97 至 196/97 和 210/98 号，2000 年 5 月 11 日，第 120 段。 

 259 CCPR/C/SDN/CO/5，第 29 段。 

 260 CCPR/C/GC/36，第 40 段。 

 261 A/HRC/36/27，第 18 段。 

 262 人权高专办，关于立法和政策的评论，“文莱：关于执行《伊斯兰教法刑法典》的法令的评论”，

参考编号 OL BRN 1/2019，2019 年 4 月 1 日。 

 263 CRC/C/BRN/CO/2-3，第 45 段；CEDAW/C/BRN/CO/1-2，第 12 段。 

 264 A/HRC/33/20，第 18 段。 

 265 A/70/352，第 11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0/5
https://undocs.org/ch/CCPR/C/USA/CO/4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https://www.escr-net.org/sites/default/files/Malawi_African_Assoc_v_Mauritania_ACHPR_Decision.html
https://www.escr-net.org/sites/default/files/Malawi_African_Assoc_v_Mauritania_ACHPR_Decision.html
https://undocs.org/ch/CCPR/C/SDN/CO/5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https://undocs.org/ch/A/HRC/36/27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SexualOrientation/Legislation/OL_BRN_01.04.19.pdf
https://undocs.org/ch/CRC/C/BRN/CO/2-3
https://undocs.org/ch/CEDAW/C/BRN/CO/1-2
https://undocs.org/ch/A/HRC/33/20
https://undocs.org/ch/A/7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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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拍摄的照片显示有儿童在场。266 也有报告显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67 和

沙特阿拉伯268 进行了公开处决。 

 3. 秘密处决 

116. 在一些国家，处决是秘密进行的，或者几乎没有预先通知。人权理事会在第

30/5 号决议中回顾，秘密处决或临时通知或预先不通知的处决，均加剧了死刑犯

和其他受影响者的痛苦，吁请各国确保预先向父母或类似父母的照料者被判死刑

的儿童、囚犯本人、家属及其法律代理人提供关于有待执行的处决、处决日期、

时间和地点的适当信息，以便对被定罪人进行最后的探视或与之交流，并将尸体

送还家属埋葬，或通知尸体所在地点，除非这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人权事务

委员会认为，未及时通知死刑犯行刑日期通常构成一种虐待。269 委员会表示关

切的是，日本一些死刑犯在行刑前被单独监禁，最长的可达 40 年，而且这些囚

犯或其家属都没有预先接到行刑日期的通知。270 

117. 禁止酷刑委员会也对处决方面不必要的秘密性和不确定性发表了评论。该委

员会指出，拒绝提前向被定罪者及其家庭成员通知处决日期和时间明显属于侵犯

人权行为。271 委员会呼吁白俄罗斯纠正围绕着行刑的秘密和无法琢磨的氛围，272 

并将处决日期和地点及时通知亲属。273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

公室表示，白俄罗斯进行的处决缺乏透明度和具有秘密性，可能构成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甚至是酷刑。274 

118. 有些法律制度作出特别规定，尽量减少对被判处死刑者亲属的影响。例如，

埃及在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说，《刑事诉讼法》第 472 条赋予死刑犯亲属被告知

确定的处决日期的权利。科威特答复说，死刑犯亲属可在处决日期之前探望死刑

犯，监狱管理部门必须将这一规定通知死刑犯亲属。在关于白俄罗斯的一项决定

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注意到，当局拒绝将一名死刑犯的行刑日期告知其母亲，拒

绝交还尸体，还拒绝告知她埋葬地点。委员会表示不同意政府的解释，即采取这

种做法旨在减轻痛苦；并表示，正好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做法会产生相

__________________ 

 266 同上，第 11-12 段。另见 A/73/398，第 15 段；CRC/C/IRN/CO/3-4，第 53-54 段。 

 267 A/HRC/25/CRP.1，第 845 段。另见 A/HRC/42/10，第 126.125 段，以及 A/HRC/WG.6/33/PRK/3，

第 29 段。 

 268 CRC/C/SAU/CO/3-4，第 26-27 段。 

 269 CCPR/C/123/D/2375/2014-CCPR/C/123/D/2690/2015，第 8.2 段。 

 270 CCPR/C/JPN/CO/6，第 13 段。 

 271 CAT/C/JPN/CO/2，第 15 段。 

 272 CAT/C/BLR/CO/4，第 27 段。 

 273 CAT/C/BLR/CO/5，第 55 段。 

 274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地区的死刑：2019 年背景文件》(华沙，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

室，2019 年)，第 40 页。 

https://undocs.org/ch/A/HRC/RES/30/5
https://undocs.org/ch/A/73/398
https://undocs.org/ch/CRC/C/IRN/CO/3-4
https://undocs.org/ch/A/HRC/25/CRP.1
https://undocs.org/ch/A/HRC/42/10
https://undocs.org/ch/A/HRC/WG.6/33/PRK/3
https://undocs.org/ch/CRC/C/SAU/CO/3-4
https://undocs.org/ch/CCPR/C/123/D/2375/2014-CCPR/C/123/D/2690/2015
https://undocs.org/ch/CCPR/C/JPN/CO/6
https://undocs.org/ch/CAT/C/JPN/CO/2
https://undocs.org/ch/CAT/C/BLR/CO/4
https://undocs.org/ch/CAT/C/BLR/CO/5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a/9/430268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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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效果。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这相当于不人道待遇，并表示理解死刑犯母亲

因为一无所知而遭受的持续的痛苦和精神压力。275 

 4. 死囚牢房 

119. 第九项保障措施规定，死刑的执行应当尽可能减少犯人的痛苦。这与宣判死

刑到执行死刑之间的间隔期间有关。在羁押条件和羁押时间方面都出现问题。 

120. 日本在调查问卷中报告说，从定罪到执行的平均间隔为 8.75 年。日本表示，

无法说明被定罪人在死囚牢房最长呆过多长时间。卡塔尔报告说，在死囚牢房度

过的时间“往往很漫长”，从定罪到处决的最长间隔为 23 年。美国司法部公布的

2017 年统计数据显示，从判刑到执行的平均羁押时间为 243 个月，即 20 年多一

点。这比前一年的统计数据增加了 3 年零 3 个月，比 2007 年增加了 7 年零 6 个

月。在 2017 年美国处决的 23 名囚犯中，有 16 人是在 1999 年或更早时候被判死

刑。2017 年年底时，有 2,703 名囚犯是死刑犯。自 2000 年以来，这一数字每年

都在下降。276 

121. 美洲人权委员会指出，有一名囚犯被关押在死囚牢房 20 年，这一时间大大

超过被其他国际法院和国家法院认定为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时间长度，

并补充指出，无论如何，在死囚牢房度过 20 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过分和不人道

的。委员会指出，这种情况侵犯了《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第二十五和

二十六条规定的获得人道待遇和不受残忍、恶名昭彰或非寻常处罚的权利。277 在

另一起案件中，委员会认定，一名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单独监禁 20 多年的情况违

反了《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委员会的结论是，禁止与家庭成员、律师

和其他囚犯进行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等普遍适用的措施在此等情况下是过度的、

不合法的、没有必要的。278 

 5. 被判处死刑者或被处决者的子女 

122. 在本五年期，判处和执行死刑对儿童人权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大会在

2013 年通过的第 68/147 号决议中已经承认，判处父母死刑对子女发展有严重影

响，并敦促各国在本国儿童保护工作框架内提供这些儿童可能需要的援助和支持。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在 2014 年 3 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虽然失去父母造成创伤、而且无法挽回，但因国家当局正式执法而失去父母对子

女来说尤其令人困惑和恐惧。子女们发觉很难解释其处境，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否

__________________ 

 275 CCPR/C/123/D/2375/2014-CCPR/C/123/D/2690/2015，第 8.7 段。 

 276 Davis and Snell，“Capital punishment，2017”。 

 277 美洲人权委员会，“关于案情实质的报告：Rusell Bucklew 案，美国”，第 71/18 号报告，案件

编号 12.958(2018 年 5 月 10 日)，第 91 段。另见“关于案情实质的报告：Victor Saldaño 案，美

国”，第 24/17 号报告，案件编号 12.254(2017 年 3 月 18 日)，第 252 段。 

 278 美洲人权委员会，“关于案情实质的报告：Edgar Tamayo Arias 案，美国”，第 44/14 号报告，案

件编号 12.873(2014 年 7 月 17 日)，第 182 段。 

https://undocs.org/ch/A/RES/68/147
https://undocs.org/ch/CCPR/C/123/D/2375/2014-CCPR/C/123/D/2690/2015
https://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2018/USPU12958EN.pdf
http://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2017/USPU12254EN.pdf
http://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2014/USPU1287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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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自己的处境、隐藏自己的感受。在这方面，特别代表强调，判处父母死刑损害

其子女对各种权利的享受。她还提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亟需确保被判处死刑

者或被处决者的子女有一个保护性环境。279 

123. 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指出，被判处死刑者的子女往往遭受特别毁灭

性的磨难。她说，检察官在请求对有子女的被告判处死刑或法官在作出此等判决

之前，必须考虑到与等候处决有关的焦虑和实际处决本身造成的创伤。被判处死

刑者的子女在情感和心理上特别痛苦，还经常遭遇社会孤立和污名化，尽管如此，

他们得到的关注和支持微乎其微，特别报告员对此极为关切。她说，检察官和法

官在请求和下令判处死刑之前，应该考虑被告子女的最大利益。280 

124. 儿童权利委员会表示关切父母被判处死刑对子女的影响以及不重视向这类

子女提供心理支持的问题。委员会建议各国在考虑死刑时顾及子女的存在及其最

大利益，并向父母被判处死刑的子女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其他支持。281 

 六. 结论和建议 

125. 秘书长第十次五年期报告标志着提交和分析关于死刑问题的资料已有半个

世纪，因此为审议这一问题的演变提供了机会。第一次五年期报告指出，自一个

国家在 1863 年首先废除死刑以后，只有 22 个国家在刑法中取消了死刑，并指出，

自 1945 年签署《联合国宪章》以后，到 1972 年已有 7 个国家废除了死刑。报告

还提到，在提交该报告之时，只有 9 个会员国从法律上废除了死刑，23 个会员国

只对普通犯罪从法律上废除了死刑，3 个会员国按习俗废除了死刑，这意味着，

虽然这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死刑，但它们至少有 40 年没有处决任何人或判处任

何人死刑。相比之下，有 101 个国家对普通犯罪保留死刑，但在世界许多地区，

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总数一直在逐步减少。282 

126. 自 1970 年代初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从

32 个增加到 167 个。目前有 30 个国家保留死刑，而在第一次报告时这个数量是

101 个。在 1970 年代，废除死刑的速度大约是每三年有一个国家废除死刑；现在

每年大约有两个国家废除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减少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数量

也呈明显趋势。 

__________________ 

 279 在 2014 年 3 月 3 日至 28 日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期间由比利时、墨西哥、黑山和挪威与

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合作举办的题为“被判处死刑者或被处决者的子女：事态发展、良好做法

和今后步骤”的会外活动上发表的讲话。 

 280 A/HRC/29/26，第 77 段。 

 281 CRC/C/ARE/CO/2,第 51-52 段。另见 CRC/C/KWT/CO/2，第 31-32 段，以及 A/HRC/27/23，第

65-71 段。 

 282 E/5616，第 18-19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29/26
https://undocs.org/ch/CRC/C/ARE/CO/2
https://undocs.org/ch/CRC/C/KWT/CO/2
https://undocs.org/ch/A/HRC/27/23
https://undocs.org/ch/E/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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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在本报告所述的五年期间，处决总人数和普遍恢复死刑的提议总数都大幅增

加。但到五年期结束时，这种情况已经稳定下来，并恢复到与几十年来的趋势相一

致的情况。此外，在最后一年即 2018 年，有记录的处决人数是多年来最低的。 

128. 与实践中的变化相伴随的是一个动态的法律发展过程。在五年期结束时，有

107 个国家受到条约义务的约束，不执行死刑。国际人权法院和法庭、条约机构

和特别程序正在不断收紧对使用死刑的限制。如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在提交人权

理事会进行普遍定期审议的关于其遵守国际人权法情况的报告中所述，它们已对

遵守相关国际标准表示接受。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36号一般性意见中坚持认为，

在提及《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承认有限使用死刑是生命

权的一个例外时，不得忽视该条第六款的规定，即“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

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委员会认为，第六条第六款重申

的立场是，尚未完全废除死刑的缔约国应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争取在可预

见的将来在事实和法律上完全废除死刑。283 

129. 委员会在同一份一般性意见中指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

任择议定书》和其他禁止判处或执行死刑的国际文书的缔约国数量不断增加，而

且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已在事实上暂停执行死刑的国家数量日益增加，这表明缔

约国在形成共识，将死刑视为一种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形式方面取得

了相当大的进展。284 

130. 本着这种精神，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不妨建议： 

 (a) 继续适用死刑的国家应报告被判处死刑者或被处决者的数量以及适用

死刑的罪行，同时考虑到透明度是公正、有效的刑事司法的一项要求； 

 (b) 废除死刑的国家应确保建立关于引渡和递解出境的适当立法框架，以特

别禁止将人员强制移交给具有可能对被移交人判处死刑的真正风险的国家，除非

获得关于不会执行死刑的充分保证； 

 (c) 应鼓励尚未在法律上废除死刑但已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批准或加入《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 

 (d) 各国应确保死囚享有《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的所有保障，

不因其死囚身份而受到歧视； 

 (e) 保留死刑的国家应确保绝对禁止处决少年犯和孕妇的规定得到遵守； 

 (f) 保留死刑的国家应禁止对年幼儿童的母亲、社会心理残疾人或智力残疾

人和老年人适用死刑； 

__________________ 

 283 CCPR/C/GC/36，第 50 段。 

 284 同上，第 51 段。 

https://undocs.org/ch/CCPR/C/G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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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保留死刑的国家应确保提供充分利用宽大处理或赦免程序的机会； 

 (h) 保留死刑但正在改革其法律以减少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数量的国家应将

死刑的适用限于最严重的罪行，并确保考虑到犯罪人和罪行的具体情况酌情适用

死刑； 

 (i) 凡在涉及死刑的刑事司法改革中，各国均应遵循与刑事司法系统有关的

所有标准和规范，包括与囚犯待遇、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儿童待遇、针对女性罪犯

的特别措施、正当程序保障和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有关的标准和规范，这些标准

和规范详细指导会员国如何遵守《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

约》、《禁止酷刑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其他相关公约规定的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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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补充数据和表格 

表 1 

截至 2018 年 12 月的死刑状况：保留死刑的国家(30 个) 

国家 上次执行死刑的日期 
  

阿富汗 2018 

巴林 2017 

孟加拉国 2017 

白俄罗斯 2018 

博茨瓦纳 2018 

中国 201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18 

埃及 2018 

印度 2015 

印度尼西亚 201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18 

伊拉克 2018 

日本 2018 

约旦 2017 

科威特 2018 

利比亚 2012 

马来西亚 2017 

尼日利亚 2016 

巴基斯坦 2018 

沙特阿拉伯 2018 

新加坡 2018 

索马里 2018 

南苏丹 2018 

苏丹 201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011 

泰国 201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17 

美利坚合众国 2018 

越南 2018 

也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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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9 年 3 月 18 日，巴勒斯坦国加入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

项任择议定书》，成为在法律上废除死刑的国家。 

表 2 

截至 2018 年 12 月的死刑状况：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109 个) 

国家 
对所有犯罪废 
除死刑的日期 

对普通犯罪废 
除死刑的日期 

上次执行 
死刑的日期 

    

阿尔巴尼亚 1999   

安道尔 1993  1943 

安哥拉 1992  — 

阿根廷 2008 1984 1916 

亚美尼亚 2003 
 

1991 

澳大利亚 1985 1984 1967 

奥地利 1968 1950 1950 

阿塞拜疆 1998  1993 

比利时 1996  1950 

贝宁 2016  1987 

不丹 2004  1974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1997 1991 197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01 1997 — 

保加利亚 1998  1989 

布隆迪 2009  1997 

佛得角 1981  — 

柬埔寨 1989  — 

加拿大 1998 1976 1962 

哥伦比亚 1910  1909 

刚果 2015  1982 

库克群岛 2007  — 

哥斯达黎加 1877  — 

科特迪瓦 2000  1960 

克罗地亚 1991  1987 

塞浦路斯 2002 1983 1962 

捷克 1990 
 

— 

丹麦 1978 1933 1950 

吉布提 1995  1977a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66  — 

厄瓜多尔 1906  — 

爱沙尼亚 1998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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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对所有犯罪废 
除死刑的日期 

对普通犯罪废 
除死刑的日期 

上次执行 
死刑的日期 

    

斐济 2015 1979 — 

芬兰 1972 1949 1944 

法国 1981  1977 

加蓬 2010  1989 

冈比亚 2018  2012 

格鲁吉亚 1997  1994 

德国 1987  — 

希腊 2004 1993 1972 

几内亚 2016  2001 

几内亚比绍 1993  1986 

海地 1987  1972 

罗马教廷 1969  — 

洪都拉斯 1956  1940 

匈牙利 1990  1988 

冰岛 1928  1830 

爱尔兰 1990  1954 

意大利 1994 1944 1947 

基里巴斯 1979  1979a 

吉尔吉斯斯坦 2006  1998 

拉脱维亚 2012 1999 1996 

利比里亚 2005  2000 

列支敦士登 1989  1785 

立陶宛 1998  1995 

卢森堡 1979  1945 

马达加斯加 2014  — 

马耳他 2000  1943 

马绍尔群岛 1986  1986a 

毛里求斯 1995  1987 

墨西哥 2005  1961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986  1986a 

摩纳哥 1962  1847 

蒙古 2017  2008 

黑山 2002  2006a 

莫桑比克 1990  1986 

纳米比亚 1990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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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对所有犯罪废 
除死刑的日期 

对普通犯罪废 
除死刑的日期 

上次执行 
死刑的日期 

    

瑙鲁 2016  — 

尼泊尔 1990  1979 

荷兰 1983 1970 1952 

新西兰 1989 1961 1957 

尼加拉瓜 1979  1930 

纽埃 —  — 

北马其顿 1991  — 

挪威 1979 1905 1948 

帕劳 1994  1994a 

巴拿马 1917  1903a 

巴拉圭 1992  1928 

菲律宾 2006  2000 

波兰 1998  1988 

葡萄牙 1976 1867 1849 

摩尔多瓦共和国 1995  1989 

罗马尼亚 1990  1989 

俄罗斯联邦 2009  1996 

卢旺达 2007  1998 

萨摩亚 2004  1962a 

圣马力诺 1865 1848 1468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990  1975a 

塞内加尔 2004  1967 

塞尔维亚 2002  1980 

塞舌尔 1993  1976 

斯洛伐克 1990  — 

斯洛文尼亚 1989  1957 

所罗门群岛 1978 1966 1966a 

南非 1995 1995 1991 

西班牙 1995 1978 1975 

苏里南 2015 
 

1927 

瑞典 1973 1921 1910 

瑞士 1992 1942 1944 

东帝汶 1999  1999a 

多哥 2009  1979 

土耳其 2004 2002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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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对所有犯罪废 
除死刑的日期 

对普通犯罪废 
除死刑的日期 

上次执行 
死刑的日期 

    

土库曼斯坦 1999 
 

1997 

图瓦卢 1976  1976a 

乌克兰 1999  199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98 1969b 1964 

乌拉圭 1907  — 

乌兹别克斯坦 2008  2005 

瓦努阿图 1980  1980a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1863 
 

— 

注：两点(……)表示信息无法获得。 

 a 实现独立的年份。从那时起没有执行过死刑。无法获得独立前最后一次执行死刑的日期。 

 b 北爱尔兰于 1973 年对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 

表 3 

截至 2018 年 12 月的死刑状况：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9 个) 

国家 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日期 上次执行死刑的日期 

   巴西 1979 1855 

布基纳法索 2018 1988 

乍得 2017 2015 

智利 2001 1985 

萨尔瓦多 1983 1973 

危地马拉 2017 2000 

以色列 1954 1962 

哈萨克斯坦 2007 2003 

秘鲁 1979 1979 

表 4 

截至 2018 年 12 月的死刑状况：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50 个) 

国家 上次执行死刑的日期 

  阿尔及利亚 1993 

安提瓜和巴布达 1989 

巴哈马 2000 

巴巴多斯 1984 

伯利兹 1986 

文莱达鲁萨兰国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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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上次执行死刑的日期 

  喀麦隆 1997 

中非共和国 1981 

科摩罗 1999 

古巴 2003 

刚果民主共和国 2008 

多米尼克 1986 

赤道几内亚 2014a 

厄立特里亚 1989 

斯威士兰 1983 

埃塞俄比亚 2007 

加纳 1993 

格林纳达 1978 

圭亚那 1997 

牙买加 1988 

肯尼亚 198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989 

黎巴嫩 2004 

莱索托 1995 

马拉维 1992 

马尔代夫 1952 

马里 1980 

毛里塔尼亚 1989 

摩洛哥 1993 

缅甸 1989 

瑙鲁 1968 

尼日尔 1976 

阿曼 2001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50 

卡塔尔 2003 

大韩民国 1997 

圣基茨和尼维斯 2008 

圣卢西亚 1995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995 

塞拉利昂 1998 

斯里兰卡 1976 

巴勒斯坦国 b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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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上次执行死刑的日期 

  塔吉克斯坦 2003 

汤加 198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99 

突尼斯 1981 

乌干达 200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94 

赞比亚 1997 

津巴布韦 2003 

 a 2014 年宣布正式暂停。 

 b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实施的处决行为未经巴勒斯坦国总统授权(见主报告表 2，注 a)。 

 


